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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钢集团安徽天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中钢集团安徽天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于

2016

年

2

月

18

日通过书面、电话、传真和电子邮件方式发出通知

,

通知全体董事于

2016

年

2

月

23

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

(

临时

)

会议。会议在董事长洪石笙先生主持下如期召开。应出席本次会议的董事

9

人

,

实际出席董事

9

人

,

其中委托出席的董事

1

人、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的董事

2

人。董事姜宝才先生和王云琪先生通过视频方式参加会议

;

独立董事都有为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亲自出席本次会议

,

委托独立董事钱国安先生代为行使表决权。本次会议的出席人数、召集

召开程序、议事内容均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要求。

与会董事经过认真审议

,

以记名投票的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

:

一、审议通过《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对方变更承诺的议案》

中国中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中钢股份”

)

作为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之一

,

在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

(

临时

)

会议中作出解除中钢投资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中钢投资”

)

股权质押及担

保的承诺

,

现中钢股份拟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

--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的规定变更相关承诺

,

具体情况如下

:

1

、承诺的背景情况

2014

年

8

月

14

日

,

中钢股份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中国农业银行”

)

出具《关于提供抵质押品的函》

,

并与中国农业银行北京海淀支行签署《最高额权利质押合同》

(

合同编

号

:20141117-3),

以持有的中钢投资

100%

股权向中国农业银行北京海淀支行提供质押担保

(

担保的债权最高余额为

23.48

亿元、最高额担保债权的确定期间自

2014

年

7

月

18

日起至

2015

年

7

月

17

日止

),

截至目前中钢股份与中国农业银行北京海淀支行尚未办理相关的股权出质登记。

2014

年

8

月

25

日

,

中钢投资与中国农业银行北京海淀支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

,

中钢投资为中钢股份及中钢贸易有限公司、中钢设备有限公司、中钢钢铁有限公司和中钢再生资源有限

公司对中国农业银行北京海淀支行的七十亿元授信承担连带责任保证

,

保证范围包括债权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

,

担保期限自

2014

年

8

月

25

日起至

2015

年

7

月

17

日止。

为避免因中钢投资股权质押及担保事宜对中钢天源造成重大风险

,

中钢股份承诺将于中钢天源因重大资产重组召开审议《中钢集团安徽天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

草案

)

》等相关议案的董事会会议之前解除中钢投资的股权质押及担保。

2

、原承诺的内容

2015

年

9

月

24

日

,

中钢股份出具《中国中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钢投资有限公司股权质押及担保的承诺函》

,

承诺将于中钢天源因重大资产重组召开审议《中钢集团安徽天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

草案

)

》等相关议案的董事会会议之前解除中钢投资的股权质押及担保。

3

、变更承诺的原因及方案

受中国中钢集团公司债务重组等因素的影响

,

中钢股份出具新承诺替代原有承诺

,

具体承诺如下

:

“

1

、本公司将于中钢天源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割前解除中钢投资的股权质押及担保。

2

、除目标公司上述股权质押及保证担保之外

,

目标公司不存在其他为本公司及关联方担保的情形

,

如因未及时披露存在的其他担保情形而给目标公司或中钢天源造成损失的

,

本公司将

承担相应损失。”

鉴于

,

董事洪石笙先生、张野先生、章超先生在公司任职

;

董事姜宝才先生、王云琪先生在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中钢股份有限公司任职

;

董事虞夏先生在受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中钢股份有限

公司控制的中钢集团马鞍山矿山研究院有限公司任职。上述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一致通过。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详见公司于

2016

年

2

月

25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对方变更承诺的提示性公告》。

二、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符合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

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经认真对照《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的规定进行审慎判断

,

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的相关规定

,

具体情况如下

:

1

、本次交易为拟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购买中钢投资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中钢投资”

)100%

股权、中钢集团郑州金属制品研究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中钢制品院”

)100%

股权、中唯炼焦技

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中唯公司”

)100%

股权和湖南特种金属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湖南特材”

)100%

股权

(

中钢投资

100%

股权、中钢制品院

100%

股权、中唯公

司

100%

股权和湖南特材

100%

股权以下统称“标的资产”

)

并募集配套资金。除募投项目报批事项外

,

本次交易不涉及立项、环保、行业准入、用地、规划、建设施工等有关报批事项。本次交易涉

及的有关公司股东大会、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

以下简称“国务院国资委”

)

、中国证监会的审批事项已在《中钢集团安徽天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

草案

)

》中详细披露

,

并对可能无法获得批准的风险作出了特别提示。

2

、

2014

年

8

月

14

日

,

中钢股份向中国农业银行出具《关于提供抵质押品的函》

,

并与中国农业银行北京海淀支行签署《最高额权利质押合同》

(

合同编号

:20141117-3),

以持有的中钢投资

100%

股权向中国农业银行北京海淀支行提供质押担保。

截至本次董事会召开日

,

中钢股份与中国农业银行北京海淀支行尚未就中钢投资股权办理相关的质押登记。对此

,

中钢股份出具承诺

,

承诺在本次交易交割之前解除上述股权质押。

除上述情形外

,

交易对方合法持有标的资产完整的所有权

,

标的资产不存在权属纠纷

,

未设置其他任何质押或其他权利限制

,

不存在被查封、冻结、托管等限制其转让的情形

,

资产过户或

转移不存在法律障碍。中钢投资、中钢制品院、中唯公司和湖南特材均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

,

注册资本均已全部缴足

,

不存在出资不实或者影响其合法存续的情况。

3

、本次交易有利于继续提高公司资产的完整性

,

也有利于公司在人员、采购、生产、销售、知识产权等方面继续保持独立。

4

、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增强持续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

除本次交易前标的公司与其关联方之间存在的关联交易外

,

本次交易不会新增其他的关联交易或产生同业竞争。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一致通过。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逐项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方案的议案》

公司本次拟以发行股份的方式

,

购买中钢投资

100%

股权、中钢制品院

100%

股权、中唯公司

100%

股权和湖南特材

100%

股权

;

同时

,

公司拟向不超过

10

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

资金

,

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本次拟购买资产交易价格的

100%(

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

。配套融资发行成功与否

,

不影响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行为的实施。

(

一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1

、交易对方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为

:

中钢股份、中钢制品工程、中钢热能院和冶金矿业。

鉴于

,

董事洪石笙先生、张野先生、章超先生在公司任职

;

董事姜宝才先生、王云琪先生在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中钢股份有限公司任职

;

董事虞夏先生在受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中钢股份有限

公司控制的中钢集团马鞍山矿山研究院有限公司任职。上述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一致通过。

2

、标的资产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中钢投资

100%

股权、中钢制品院

100%

股权、中唯公司

100%

股权和湖南特材

100%

股权。

中钢股份对中钢投资的具体持股及转股情况如下

:

股东姓名 持有出资额（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比例（

％

） 拟出让出资额（万元） 拟出让的股权比例（

％

）

中钢股份

５５

，

９５９．１６ １００ ５５

，

９５９．１６ １００

合计

５５

，

９５９．１６ １００ ５５

，

９５９．１６ １００

中钢制品工程对中钢制品院的具体持股及转股情况如下

:

股东姓名 持有出资额（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比例（

％

） 拟出让出资额（万元） 拟出让的股权比例（

％

）

中钢制品工程

５

，

３７０ １００ ５

，

３７０ １００

合计

５

，

３７０ １００ ５

，

３７０ １００

中钢热能院对中唯公司的具体持股及转股情况如下

:

股东姓名 持有出资额（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比例（

％

） 拟出让出资额（万元） 拟出让的股权比例（

％

）

中钢热能院

３

，

４００ １００ ３

，

４００ １００

合计

３

，

４００ １００ ３

，

４００ １００

冶金矿业对湖南特材的具体持股及转股情况如下

:

股东姓名 持有出资额（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比例（

％

） 拟出让出资额（万元） 拟出让的股权比例（

％

）

冶金矿业

８

，

９３４．１８ １００ ８

，

９３４．１８ １００

合计

８

，

９３４．１８ １００ ８

，

９３４．１８ １００

鉴于

,

董事洪石笙先生、张野先生、章超先生在公司任职

;

董事姜宝才先生、王云琪先生在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中钢股份有限公司任职

;

董事虞夏先生在受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中钢股份有限

公司控制的中钢集团马鞍山矿山研究院有限公司任职。上述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一致通过。

3

、标的资产定价原则及交易价格

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根据经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评估并经国务院国资委备案的评估结果确定。

根据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中联评估”

)

出具并经国务院国资委备案的中联评报字

[2015]

第

1560

号《资产评估报告》

,

截至

2015

年

08

月

31

日

,

中钢投资

100%

股权的评估值为

132,402.27

万元。

根据中联评估出具并经国务院国资委备案的中联评报字

[2015]

第

1557

号《资产评估报告》

,

截至

2015

年

08

月

31

日

,

中钢制品院

100%

股权的评估值为

27,349.25

万元。

根据中联评估出具并经国务院国资委备案的中联评报字

[2015]

第

1558

号《资产评估报告》

,

截至

2015

年

08

月

31

日

,

中唯公司

100%

股权的评估值为

4,838.50

万元。

根据中联评估出具并经国务院国资委备案的中联评报字

[2015]

第

1559

号《资产评估报告》

,

截至

2015

年

08

月

31

日

,

湖南特材

100%

股权的评估值为

9,169.87

万元。

鉴于

,

董事洪石笙先生、张野先生、章超先生在公司任职

;

董事姜宝才先生、王云琪先生在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中钢股份有限公司任职

;

董事虞夏先生在受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中钢股份有限

公司控制的中钢集团马鞍山矿山研究院有限公司任职。上述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一致通过。

4

、发行股份

(1)

发行股份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股份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

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鉴于

,

董事洪石笙先生、张野先生、章超先生在公司任职

;

董事姜宝才先生、王云琪先生在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中钢股份有限公司任职

;

董事虞夏先生在受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中钢股份有限

公司控制的中钢集团马鞍山矿山研究院有限公司任职。上述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一致通过。

(2)

发行对象及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对象为中钢股份、中钢制品工程、中钢热能院和冶金矿业

,

采用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

鉴于

,

董事洪石笙先生、张野先生、章超先生在公司任职

;

董事姜宝才先生、王云琪先生在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中钢股份有限公司任职

;

董事虞夏先生在受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中钢股份有限

公司控制的中钢集团马鞍山矿山研究院有限公司任职。上述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一致通过。

(3)

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审议本次交易相关议案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

即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

(

临时

)

会议决议公告日。

本次发行的市场参考价确定为定价基准日前

1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的交易均价

(

交易均价的计算公式为

:

定价基准日前

1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120

个交易日公司

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1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

发行价格不低于市场参考价的

90%,

据此计算的发行价格为

11.32

元

/

股。由于本次交易停牌公告日为

2015

年

2

月

25

日

,

停牌公告

日至定价基准日期间

,

公司于

2015

年

7

月

8

日完成了每

10

股派

0.1

元的年度分红方案

,

因此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调整为

11.31

元

/

股。

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

,

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

,

发行价格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则进行调整。

鉴于

,

董事洪石笙先生、张野先生、章超先生在公司任职

;

董事姜宝才先生、王云琪先生在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中钢股份有限公司任职

;

董事虞夏先生在受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中钢股份有限

公司控制的中钢集团马鞍山矿山研究院有限公司任职。上述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一致通过。

(4)

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的股份数量按以下方式确定

:

本次发行的股份总数

=

拟购买资产的总金额

÷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

,

计算结果出现不足

1

股的尾数舍去取整。

根据国务院国资委备案确认的标的资产评估价值以及发行价格测算

,

本次公司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的数量情况如下

:

交易对方姓名或名称 交易对价（万元） 发行股份数量（股）

中钢股份

１３２

，

４０２．２７ １１７

，

０６６

，

５５１

中钢制品工程

２７

，

３４９．２５ ２４

，

１８１

，

４７６

中钢热能院

４

，

８３８．５０ ４

，

２７８

，

０７２

冶金矿业

９

，

１６９．８７ ８

，

１０７

，

７５４

合计

１７３

，

７５９．８９ １５３

，

６３３

，

８５３

如果在本次发行前

,

公司如另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

,

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则对前述发行股份数量进行调整。发行数量以中国证监会最终核准

的股数为准。

鉴于

,

董事洪石笙先生、张野先生、章超先生在公司任职

;

董事姜宝才先生、王云琪先生在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中钢股份有限公司任职

;

董事虞夏先生在受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中钢股份有限

公司控制的中钢集团马鞍山矿山研究院有限公司任职。上述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一致通过。

(5)

锁定期安排

交易对方对各自在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中取得的公司的股份自该等股份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

该等股份若由于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而孳息的股份

,

亦遵照前

述锁定期进行锁定。

鉴于

,

董事洪石笙先生、张野先生、章超先生在公司任职

;

董事姜宝才先生、王云琪先生在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中钢股份有限公司任职

;

董事虞夏先生在受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中钢股份有限

公司控制的中钢集团马鞍山矿山研究院有限公司任职。上述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一致通过。

(6)

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的股票拟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鉴于

,

董事洪石笙先生、张野先生、章超先生在公司任职

;

董事姜宝才先生、王云琪先生在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中钢股份有限公司任职

;

董事虞夏先生在受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中钢股份有限

公司控制的中钢集团马鞍山矿山研究院有限公司任职。上述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一致通过。

5

、损益归属

自评估基准日起至交割日

,

中钢投资如实现盈利

,

或因其他原因而增加的净资产的部分归公司所有

;

如发生亏损

,

或因其他原因减少的净资产部分

,

由中钢股份以现金方式补足。

自评估基准日起至交割日

,

中钢制品院如实现盈利

,

或因其他原因而增加的净资产的部分归公司所有

;

如发生亏损

,

或因其他原因减少的净资产部分

,

由中钢制品工程以现金方式补足。

自评估基准日起至交割日

,

中唯公司如实现盈利

,

或因其他原因而增加的净资产的部分归公司所有

;

如发生亏损

,

或因其他原因减少的净资产部分

,

由中钢热能院以现金方式补足。

自评估基准日起至交割日

,

湖南特材如实现盈利

,

或因其他原因而增加的净资产的部分归公司所有

;

如发生亏损

,

或因其他原因减少的净资产部分

,

由冶金矿业以现金方式补足。

鉴于

,

董事洪石笙先生、张野先生、章超先生在公司任职

;

董事姜宝才先生、王云琪先生在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中钢股份有限公司任职

;

董事虞夏先生在受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中钢股份有限

公司控制的中钢集团马鞍山矿山研究院有限公司任职。上述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一致通过。

6

、滚存利润分配

自交易对方获得的股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至交易对方名下之日起

,

公司未分配利润由包括交易对方在内的公司所有股东共同享有。

鉴于

,

董事洪石笙先生、张野先生、章超先生在公司任职

;

董事姜宝才先生、王云琪先生在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中钢股份有限公司任职

;

董事虞夏先生在受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中钢股份有限

公司控制的中钢集团马鞍山矿山研究院有限公司任职。上述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一致通过。

7

、盈利承诺补偿

中钢投资、中钢制品院、中唯公司全体股东分别对中钢投资、中钢制品院、中唯公司自资产交割日

(

交易对方持有的标的资产过户至公司名下之日

)

起连续三个会计年度

(

含资产交割日当

年

)(

以下简称“利润承诺期”

,

如资产交割日在

2016

年度的

,

利润承诺期为

2016

年度、

2017

年度及

2018

年度

,

如资产交割日在

2017

年度的

,

则利润承诺期为

2017

年度、

2018

年度及

2019

年度

)

的业绩

作出承诺

,

具体如下

:

(1)

中钢投资

根据中联评估出具的中联评报字

[2015]

第

1560

号《资产评估报告》

,

中钢投资

2016

年度、

2017

年度、

2018

年度、

2019

年度的预测净利润分别为

12,338.82

万元、

12,412.34

万元、

12,510.84

万元和

12,714.73

万元。如资产交割日在

2016

年度的

,

中钢股份承诺中钢投资在利润承诺期内各年度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12,338.82

万元、

12,412.34

万元和

12,510.84

万元

;

如资产交割日在

2017

年度的

,

中钢股份承诺中钢投资在利润承诺期内各年度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12,412.34

万元、

12,510.84

万元和

12,714.73

万元。

中钢股份同意

,

如果经公司聘用的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核确认及出具《专项审核报告》

,

并依照下述公式计算出当年应补偿股份数后

,

中钢股份应当以其通过本次交

易获得的公司新增股份进行股份补偿

,

中钢股份按照约定的补偿义务以公司本次向其发行的新增股份总数为限。补偿计算方式为

:

A

、当年应补偿金额

=[(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

-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数

)÷

利润承诺期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数总和

]×

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

-

已补偿金额

;

在逐年补偿的

情况下

,

各年计算的应补偿金额小于

0

时

,

按

0

取值

,

即已经补偿的金额不冲回。

B

、当年应补偿股份数

=

当年应补偿金额

÷

本次发行价格

公司应在补偿当年年度报告公告后一个月内就股份回购事宜召开股东大会。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由公司以人民币

1

元总价回购中钢股份每一年度最终应补偿股份并按照有关法

律规定予以注销。

如果公司在利润承诺期内实施送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的

,

则补偿股份的数量调整为

:

按上述公式计算的应补偿股份数

×(1+

送股或转增比例

)

。

(2)

中钢制品院

根据中联评估出具的中联评报字

[2015]

第

1557

号《资产评估报告》

,

中钢制品院

2016

年度、

2017

年度、

2018

年度、

2019

年度的预测净利润分别为

2,762.50

万元、

3,110.87

万元、

3,541.83

万元和

4,

165.09

万元。如资产交割日在

2016

年度的

,

中钢制品工程承诺中钢制品院在利润承诺期内各年度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2,762.50

万元、

3,110.87

万元和

3,541.83

万元

;

如资产交割日在

2017

年度的

,

中钢制品工程承诺中钢制品院在利润承诺期内各年度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3,110.87

万元、

3,541.83

万元和

4,165.09

万元。

中钢制品工程同意

,

如果经公司聘用的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核确认及出具《专项审核报告》

,

并依照下述公式计算出当年应补偿股份数后

,

中钢制品工程应当以其通

过本次交易获得的公司新增股份进行股份补偿

,

中钢制品工程按照约定的补偿义务以公司本次向其发行的新增股份总数为限。补偿计算方式为

:

A

、当年应补偿金额

=[(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

-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数

)÷

利润承诺期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数总和

]×

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

-

已补偿金额

;

在逐年补偿的

情况下

,

各年计算的应补偿金额小于

0

时

,

按

0

取值

,

即已经补偿的金额不冲回。

B

、当年应补偿股份数

=

当年应补偿金额

÷

本次发行价格

公司应在补偿当年年度报告公告后一个月内就股份回购事宜召开股东大会。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由公司以人民币

1

元总价回购中钢制品工程每一年度最终应补偿股份并按照有

关法律规定予以注销。

如果公司在利润承诺期内实施送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的

,

则补偿股份的数量调整为

:

按上述公式计算的应补偿股份数

×(1+

送股或转增比例

)

。

(3)

中唯公司

根据中联评估出具的中联评报字

[2015]

第

1558

号《资产评估报告》

,

中唯公司

2016

年度、

2017

年度、

2018

年度、

2019

年度的预测净利润分别为

680.58

万元、

720.88

万元、

776.20

万元和

835.43

万

元。如资产交割日在

2016

年度的

,

中钢热能院承诺中唯公司在利润承诺期内各年度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680.58

万元、

720.88

万元和

776.20

万元

;

如资产交割日在

2017

年度的

,

中钢热能院承诺中

唯公司在利润承诺期内各年度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720.88

万元、

776.20

万元和

835.43

万元。

中钢热能院同意

,

如果经公司聘用的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核确认及出具《专项审核报告》

,

并依照下述公式计算出当年应补偿股份数后

,

中钢热能院应当以其通过本

次交易获得的公司新增股份进行股份补偿

,

中钢热能院按照约定的补偿义务以公司本次向其发行的新增股份总数为限。补偿计算方式为

:

A

、当年应补偿金额

=[(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

-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数

)÷

利润承诺期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数总和

]×

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

-

已补偿金额

;

在逐年补偿的

情况下

,

各年计算的应补偿金额小于

0

时

,

按

0

取值

,

即已经补偿的金额不冲回。

B

、当年应补偿股份数

=

当年应补偿金额

÷

本次发行价格

公司应在补偿当年年度报告公告后一个月内就股份回购事宜召开股东大会。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由公司以人民币

1

元总价回购中钢热能院每一年度最终应补偿股份并按照有关

法律规定予以注销。

如果公司在利润承诺期内实施送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的

,

则补偿股份的数量调整为

:

按上述公式计算的应补偿股份数

×(1+

送股或转增比例

)

。

鉴于

,

董事洪石笙先生、张野先生、章超先生在公司任职

;

董事姜宝才先生、王云琪先生在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中钢股份有限公司任职

;

董事虞夏先生在受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中钢股份有限

公司控制的中钢集团马鞍山矿山研究院有限公司任职。上述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一致通过。

8

、资产交割和违约责任

交易对方应在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之日起

6

个月内完成向公司过户标的资产的工商登记手续

,

交易对方持有的标的资产过户至公司名下之日

,

为本次交易的资

产交割日。交割手续由交易对方负责办理

,

公司应就此提供必要协助。

公司应在资产交割日后

1

个月内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相关股份登记至交易对方名下的手续

,

交易对方应按照公司的要求提供必要

的文件及协助。

公司及交易对方任何一方存在虚假不实陈述的情形及

/

或违反其声明、保证和承诺

,

不履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项下的任何责任与义务

,

即构成违约。违约方应当根据守约方的要求

继续履行义务、采取补救措施或向守约方支付全面和足额的赔偿金。

鉴于

,

董事洪石笙先生、张野先生、章超先生在公司任职

;

董事姜宝才先生、王云琪先生在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中钢股份有限公司任职

;

董事虞夏先生在受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中钢股份有限

公司控制的中钢集团马鞍山矿山研究院有限公司任职。上述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一致通过。

9

、决议有效期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决议有效期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的有关议案之日起十二个月。

鉴于

,

董事洪石笙先生、张野先生、章超先生在公司任职

;

董事姜宝才先生、王云琪先生在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中钢股份有限公司任职

;

董事虞夏先生在受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中钢股份有限

公司控制的中钢集团马鞍山矿山研究院有限公司任职。上述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一致通过。

(

二

)

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公司拟向不超过

10

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

具体如下

:

1

、股票发行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股份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

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一致通过。

2

、定价基准日及发行价格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审议本次交易相关议案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

即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

(

临时

)

会议决议公告日。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

交易均价

=

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

/

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

易总量

)

的

90%(

以下简称“发行底价”

),

据此计算的发行底价为

11.63

元

/

股

;

由于本次交易停牌公告日为

2015

年

2

月

25

日

,

停牌公告日至定价基准日期间

,

公司于

2015

年

7

月

8

日完成了每

10

股派

0.1

元的年度分红方案

,

所以调整后的发行底价为

11.62

元

/

股。最终发行价格将在本次交易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按照《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规定以询价方式确定。

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

,

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

,

发行底价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则进行调整。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一致通过。

3

、发行数量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

153,088

万元

,

不超过本次拟购买资产交易价格的

100%,

拟向配套资金认购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数量不超过

131,745,266

股。

如果在本次发行前

,

公司如另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

,

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则对前述发行股份数量进行调整。发行数量以中国证监会最终核准

的股数为准。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一致通过。

4

、配套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发行股份计划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

153,088

万元

,

计划用于以下项目

:

项目实施方 项目名称 使用募集资金金额（万元）

中钢天源 年产

６０００

吨高性能永磁铁氧体器件项目

１０

，

４８６

中钢制品院

年产

１００００

吨高品质金属制品产业升级项目

１３

，

１７５

新型金属制品检测检验技术服务项目

８

，

９６９

中唯公司 芴酮系列功能材料生产线及冶金检测设备生产线建设项目

４

，

６５４

湖南特材

年产

１０００

吨金属磁粉芯项目

４

，

５１８

年产

２０００

吨气雾化制备铁硅粉项目

３

，

６４２

中钢投资 北京华隆典当有限责任公司增资项目

２５

，

１００

支付发行费用

６

，

０００

补充流动资金

７６

，

５４４

总计

１５３

，

０８８

配套募集资金到位后

,

如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上述项目投资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

募集资金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

配套募集资金到位之前

,

公司可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

,

并在配套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一致通过。

5

、锁定期安排

本次交易中配套融资所发行的股份自该等股份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一致通过。

6

、上市地点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股票拟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一致通过。

7

、滚存利润分配

自配套募集资金认购方认购的股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至配套募集资金认购方名下之日起

,

公司未分配利润由包括配套募集资金认购方在内的公司所

有股东共同享有。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一致通过。

8

、决议有效期

本次公司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决议有效期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的有关议案之日起十二个月。如果公司已于该有效期内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交易的核准文件

,

则该有

效期自动延长至本次发行完成日。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一致通过。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报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四、审议通过《关于

<

中钢集团安徽天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

草案

)>

及其摘要的议案》

公司在《中钢集团安徽天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的基础上

,

根据标的资产的审计和评估等资料编制了《中钢集团安徽天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

草案

)

》及其摘要。

鉴于

,

董事洪石笙先生、张野先生、章超先生在公司任职

;

董事姜宝才先生、王云琪先生在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中钢股份有限公司任职

;

董事虞夏先生在受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中钢股份有限

公司控制的中钢集团马鞍山矿山研究院有限公司任职。上述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一致通过。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详见公司于

2016

年

2

月

25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中钢集团安徽天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

草案

)

》全文及摘要。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附条件生效的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

>

的议案》

鉴于标的资产的评估工作已经完成

,

公司在附条件生效的《中钢集团安徽天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中钢股份有限公司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的基础上与中钢股份签署补充协

议

,

根据国务院国资委备案确认的评估结果对交易价格进行补充约定。

鉴于标的资产的评估工作已经完成

,

公司在附条件生效的《中钢集团安徽天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中钢集团郑州金属制品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的基础上与中

钢制品工程签署补充协议

,

根据国务院国资委备案确认的评估结果对交易价格进行补充约定。

鉴于标的资产的评估工作已经完成

,

公司在附条件生效的《中钢集团安徽天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中钢集团鞍山热能研究院有限公司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的基础上与中钢热能

院签署补充协议

,

根据国务院国资委备案确认的评估结果对交易价格进行补充约定。

鉴于标的资产的评估工作已经完成

,

公司在附条件生效的《中钢集团安徽天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冶金矿业总公司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的基础上与冶金矿业签署补充协议

,

根据国务院国资委备案确认的评估结果对交易价格进行补充约定。

鉴于

,

董事洪石笙先生、张野先生、章超先生在公司任职

;

董事姜宝才先生、王云琪先生在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中钢股份有限公司任职

;

董事虞夏先生在受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中钢股份有限

公司控制的中钢集团马鞍山矿山研究院有限公司任职。上述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一致通过。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附条件生效的

<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

的议案》

鉴于标的资产的评估工作已经完成

,

公司在附条件生效的《中钢集团安徽天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中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基础上与中钢股

份签署补充协议

,

根据国务院国资委备案确认的评估结果对交易价格进行补充约定。

鉴于标的资产的评估工作已经完成

,

公司在附条件生效的《中钢集团安徽天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中钢集团郑州金属制品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的基础上与中钢制品工程签署补充协议

,

根据国务院国资委备案确认的评估结果对交易价格进行补充约定。

鉴于标的资产的评估工作已经完成

,

公司在附条件生效的《中钢集团安徽天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中钢集团鞍山热能研究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基础

上与中钢热能院签署补充协议

,

根据国务院国资委备案确认的评估结果对交易价格进行补充约定。

鉴于

,

董事洪石笙先生、张野先生、章超先生在公司任职

;

董事姜宝才先生、王云琪先生在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中钢股份有限公司任职

;

董事虞夏先生在受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中钢股份有限

公司控制的中钢集团马鞍山矿山研究院有限公司任职。上述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一致通过。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审议通过《关于批准本次交易相关审计报告及资产评估报告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经审议批准了审计机构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就本次交易出具的中天运

[2015]

普字第

90442

号《审计报告》、中天运

[2015]

普字第

90444

号《审计报告》、中天运

[2015]

普字第

90445

号《审计报告》、中天运

[2015]

普字第

90446

号《审计报告》

,

评估机构中联评估就本次交易出具的中联评报字

[2015]

第

1557

号《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

[2015]

第

1558

号《资

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

[2015]

第

1559

号《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

[2015]

第

1560

号《资产评估报告》。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一致通过。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详见公司于

2016

年

2

月

25

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中钢集团郑州金属制品院有限公司审计报告》、《中唯炼焦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有限责任公司审计报告》、

《湖南特种金属材料有限责任公司审计报告》、《中钢投资有限公司审计报告》、《中国中钢股份有限公司以其持有的中钢集团郑州金属制品研究院有限公司股权参与中钢集团安徽天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国中钢股份有限公司拟以其持有的中唯炼焦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参与中钢集团安徽天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国冶金矿业总公司以其持有的湖南特种金属材料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参与中钢集团安徽天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国

中钢股份有限公司以其持有的中钢投资有限公司股权参与中钢集团安徽天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组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八、审议通过《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董事会经审议

,

认为

:

本次交易的评估机构中联评估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

,

评估机构及其经办评估师与公司及交易对方不存在现实及预期的利益关系或冲突

,

其进行评估符合客观、公正、独立的原则和要

求

,

具有充分的独立性。

评估报告的评估假设前提符合国家有关法规与规定、遵循了市场通行惯例及准则、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

,

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

评估机构实际评估的资产范围与委托评估的资产范围一致

;

本次资产评估工作按照国家有关法规与行业规范的要求

,

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科学的原则

,

按照公认的资产评估方法

,

实施

了必要的评估程序

,

对标的资产在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

,

所选用的评估方法合理

,

与评估目的相关性一致。

评估价值分析原理、采用的模型、选取的折现率等重要评估参数符合标的资产实际情况

,

预期各年度收益和现金流量评估依据及评估结论合理。

本次交易以标的资产的评估结果为基础确定交易价格

,

标的资产的评估定价公允。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一致通过。

九、审议通过《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的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说明的议案》

公司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

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就本次交易已履行了截至目前阶段应履行的法定程序

,

该等应履行

的法定程序完整

,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就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的法律文件合法有效

,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作出如下声明和保证

:

本公司保证本次向交易所提交的法律文件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对前述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一致通过。

十、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完成后关联交易事宜的议案》

1

、中钢投资

中钢投资及其子公司与中国中钢集团公司

(

以下简称“中钢集团”

)

下属公司现存在的持续性关联交易

,

主要为中钢投资及华一科技租赁中钢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房屋用于办公。

根据中钢投资与谨信投资签署的《合作备忘录》

,

中钢投资委托全资子公司华一科技以谨信投资在境外开立的账户进行期货业务

,

谨信投资负责提供平台及境外交易资金

,

中钢投资负责

在此平台进行境外期货交易

(

主要是伦敦期货交易所及香港交易所相关金属品种

)

。中钢投资在谨信投资账户上只进行套期保值和套利操作

,

不进行单边操作

;

中钢投资承担谨信投资在此期

间境外期货的资金成本以及交易产生的盈亏。

2

、中钢制品院

中钢制品院及其子公司与中钢集团及其下属公司现存在持续性关联交易

,

主要包括为中钢制品工程员工代缴社会保险和公积金、租赁中钢制品工程厂房、采购中钢制品工程提供的后

勤服务、向中钢制品工程出租办公用房、租赁广州市番禺中钢金属制品厂厂房、委托广州市番禺中钢金属制品厂进行加工。

根据中钢股份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

中钢股份为中钢制品院自

2016

年

1

月

22

日起至

2017

年

1

月

22

日止期间内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郑州分行办理各类融资业务所发生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

主债务余额最高不超过等值人民币

3300

万元。

3

、中唯公司

中唯公司与中钢集团及其下属公司现存在持续性关联交易

,

主要为中唯公司租赁中钢热能院的厂房用于生产经营。

根据中唯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鞍山分行签署的《保证合同》

(

编号

:

营贷保

15003),

中唯公司为中钢热能院自

2015

年

4

月

2

日起至

2016

年

3

月

31

日止期间内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鞍山分行签订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

营贷

15003)

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

主债务最高额为

7997.4

万元。为避免中唯公司为中钢热能院提供担保对中钢天源造成损失

,

中钢热能院出具承诺

,

拟与交

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鞍山分行进行协商

,

争取以持有的鞍山开炭热能新材料有限公司股权置换中唯公司股权

,

以解除中唯公司股权加固担保状态。如未能置换上述担保措施

,

中钢热能院将

以所持有的鞍山开炭热能新材料有限公司

40%

股权质押给中唯公司的方式向中唯公司提供反担保。

鞍山开炭公司成立于

2013

年

7

月

19

日

,

注册号为

210300005185447,

注册资本

28000

万元。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开封炭素有限公司出资

16800

万元

,

占鞍山开炭公司全部股权的

60%,

中钢热能院

出资

11200

万元

,

占鞍山开炭公司全部股权的

40%

。根据

2013

年度、

2014

年度的审计报告及

2015

年度未经审计的财务数据

,

鞍山开炭公司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和

2015

年

12

月

31

日的

净资产额分别为

27539.5

万元、

27585.7

万元和

27718.3

万元。近三年

,

中钢热能院持有的股权对应的平均净资产值不低于

8000

万元

,

高于中唯公司对中钢热能院的担保总额。

本次交易完成后

,

公司将与中钢集团及其下属公司产生持续性关联交易。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持续性关联交易将在每年的年度股东大会上以日常关联交易的形式审议并另行公告。

鉴于

,

董事洪石笙先生、张野先生、章超先生在公司任职

;

董事姜宝才先生、王云琪先生在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中钢股份有限公司任职

;

董事虞夏先生在受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中钢股份有限

公司控制的中钢集团马鞍山矿山研究院有限公司任职。上述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一致通过。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暂缓召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事项的议案》

鉴于本次交易事项尚需经国务院国资委批准

,

公司董事会将在国务院国资委批准本次交易后

,

另行发布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

,

提请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相关事项。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一致通过。

特此公告。

中钢集团安徽天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057� � � �证券简称:中钢天源 公告编号:2016-005

中钢集团安徽天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中钢集团安徽天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于

2016

年

2

月

18

日通过书面、电话、传真和电子邮件方式发出通知

,

通知全体监事于

2016

年

2

月

23

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

(

临时

)

会议。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王立东召集和主持。应出席本次会议的监事

3

人

,

实际出席监事

3

人

,

其中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的监事

1

人。监事王立东先生通过视频参加

会议

,

本次会议的出席人数、召集召开程序、议事内容均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要求。

与会监事经过认真审议

,

以记名投票的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

:

一、审议通过《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对方变更承诺的议案》

中国中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中钢股份”

)

作为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之一

,

在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

(

临时

)

会议中作出解除中钢投资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中钢投资”

)

股权质押及担

保的承诺

,

现中钢股份拟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

--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的规定变更相关承诺

,

具体情况如下

:

1

、承诺的背景情况

2014

年

8

月

14

日

,

中钢股份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中国农业银行”

)

出具《关于提供抵质押品的函》

,

并与中国农业银行北京海淀支行签署《最高额权利质押合同》

(

合同编

号

:20141117-3),

以持有的中钢投资

100%

股权向中国农业银行北京海淀支行提供质押担保

(

担保的债权最高余额为

23.48

亿元、最高额担保债权的确定期间自

2014

年

7

月

18

日起至

2015

年

7

月

17

日止

),

截至目前中钢股份与中国农业银行北京海淀支行尚未办理相关的股权出质登记。

2014

年

8

月

25

日

,

中钢投资与中国农业银行北京海淀支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

,

中钢投资为中钢股份及中钢贸易有限公司、中钢设备有限公司、中钢钢铁有限公司和中钢再生资源有限

公司对中国农业银行北京海淀支行的七十亿元授信承担连带责任保证

,

保证范围包括债权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

,

担保期限自

2014

年

8

月

25

日起至

2015

年

7

月

17

日止。

为避免因中钢投资股权质押及担保事宜对中钢天源造成重大风险

,

中钢股份承诺将于中钢天源因重大资产重组召开审议《中钢集团安徽天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

草案

)

》等相关议案的董事会会议之前解除中钢投资的股权质押及担保。

2

、原承诺的内容

2015

年

9

月

24

日

,

中钢股份出具《中国中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钢投资有限公司股权质押及担保的承诺函》

,

承诺将于中钢天源因重大资产重组召开审议《中钢集团安徽天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

草案

)

》等相关议案的董事会会议之前解除中钢投资的股权质押及担保。

3

、变更承诺的原因及方案

受中国中钢集团公司债务重组等因素的影响

,

中钢股份出具新承诺替代原有承诺

,

具体承诺如下

:

“

1

、本公司将于中钢天源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割前解除中钢投资的股权质押及担保。

2

、除目标公司上述股权质押及保证担保之外

,

目标公司不存在其他为本公司及关联方担保的情形

,

如因未及时披露存在的其他担保情形而给目标公司或中钢天源造成损失的

,

本公司将

承担相应损失。”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一致通过。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详见公司于

2016

年

2

月

25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对方变更承诺的提示性公告》。

二、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符合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

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经认真对照《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的规定进行审慎判断

,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的相关规定

,

具体情况如下

:

1

、本次交易为拟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购买中钢投资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中钢投资”

)100%

股权、中钢集团郑州金属制品研究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中钢制品院”

)100%

股权、中唯炼焦技

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中唯公司”

)100%

股权和湖南特种金属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湖南特材”

)100%

股权

(

中钢投资

100%

股权、中钢制品院

100%

股权、中唯公

司

100%

股权和湖南特材

100%

股权以下统称“标的资产”

)

并募集配套资金。除募投项目报批事项外

,

本次交易不涉及立项、环保、行业准入、用地、规划、建设施工等有关报批事项。本次交易涉

及的有关公司股东大会、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

以下简称“国务院国资委”

)

、中国证监会的审批事项已在《中钢集团安徽天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

草案

)

》中详细披露

,

并对可能无法获得批准的风险作出了特别提示。

2

、

2014

年

8

月

14

日

,

中钢股份向中国农业银行出具《关于提供抵质押品的函》

,

并与中国农业银行北京海淀支行签署《最高额权利质押合同》

(

合同编号

:20141117-3),

以持有的中钢投资

100%

股权向中国农业银行北京海淀支行提供质押担保。

截至本次会议召开日

,

中钢股份与中国农业银行北京海淀支行尚未就中钢投资股权办理相关的质押登记。对此

,

中钢股份出具承诺

,

承诺在本次交易交割之前解除上述股权质押。

除上述情形外

,

交易对方合法持有标的资产完整的所有权

,

标的资产不存在权属纠纷

,

未设置其他任何质押或其他权利限制

,

不存在被查封、冻结、托管等限制其转让的情形

,

资产过户或

转移不存在法律障碍。中钢投资、中钢制品院、中唯公司和湖南特材均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

,

注册资本均已全部缴足

,

不存在出资不实或者影响其合法存续的情况。

3

、本次交易有利于继续提高公司资产的完整性

,

也有利于公司在人员、采购、生产、销售、知识产权等方面继续保持独立。

4

、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增强持续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

除本次交易前标的公司与其关联方之间存在的关联交易外

,

本次交易不会新增其他的关联交易或产生同业竞争。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一致通过。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逐项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方案的议案》

公司本次拟以发行股份的方式

,

购买中钢投资

100%

股权、中钢制品院

100%

股权、中唯公司

100%

股权和湖南特材

100%

股权

;

同时

,

公司拟向不超过

10

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

资金

,

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本次拟购买资产交易价格的

100%(

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

。配套融资发行成功与否

,

不影响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行为的实施。

(

一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1

、交易对方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为

:

中钢股份、中钢制品工程、中钢热能院和冶金矿业。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一致通过。

2

、标的资产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中钢投资

100%

股权、中钢制品院

100%

股权、中唯公司

100%

股权和湖南特材

100%

股权。

中钢股份对中钢投资的具体持股及转股情况如下

:

股东姓名 持有出资额（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比例（

％

） 拟出让出资额（万元） 拟出让的股权比例（

％

）

中钢股份

５５

，

９５９．１６ １００ ５５

，

９５９．１６ １００

合计

５５

，

９５９．１６ １００ ５５

，

９５９．１６ １００

中钢制品工程对中钢制品院的具体持股及转股情况如下

:

股东姓名 持有出资额（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比例（

％

） 拟出让出资额（万元） 拟出让的股权比例（

％

）

中钢制品工程

５

，

３７０ １００ ５

，

３７０ １００

合计

５

，

３７０ １００ ５

，

３７０ １００

中钢热能院对中唯公司的具体持股及转股情况如下

:

股东姓名 持有出资额（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比例（

％

） 拟出让出资额（万元） 拟出让的股权比例（

％

）

中钢热能院

３

，

４００ １００ ３

，

４００ １００

合计

３

，

４００ １００ ３

，

４００ １００

冶金矿业对湖南特材的具体持股及转股情况如下

:

股东姓名 持有出资额（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比例（

％

） 拟出让出资额（万元） 拟出让的股权比例（

％

）

冶金矿业

８

，

９３４．１８ １００ ８

，

９３４．１８ １００

合计

８

，

９３４．１８ １００ ８

，

９３４．１８ １００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一致通过。

3

、标的资产定价原则及交易价格

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根据经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评估并经国务院国资委备案的评估结果确定。

根据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中联评估”

)

出具并经国务院国资委备案的中联评报字

[2015]

第

1560

号《资产评估报告》

,

截至

2015

年

08

月

31

日

,

中钢投资

100%

股权的评估值为

132,402.27

万元。

根据中联评估出具并经国务院国资委备案的中联评报字

[2015]

第

1557

号《资产评估报告》

,

截至

2015

年

08

月

31

日

,

中钢制品院

100%

股权的评估值为

27,349.25

万元。

根据中联评估出具并经国务院国资委备案的中联评报字

[2015]

第

1558

号《资产评估报告》

,

截至

2015

年

08

月

31

日

,

中唯公司

100%

股权的评估值为

4,838.50

万元。

根据中联评估出具并经国务院国资委备案的中联评报字

[2015]

第

1559

号《资产评估报告》

,

截至

2015

年

08

月

31

日

,

湖南特材

100%

股权的评估值为

9,169.87

万元。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一致通过。

4

、发行股份

(1)

发行股份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股份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

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一致通过。

(2)

发行对象及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对象为中钢股份、中钢制品工程、中钢热能院和冶金矿业

,

采用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一致通过。

(3)

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审议本次交易相关议案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

即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

(

临时

)

会议决议公告日。

本次发行的市场参考价确定为定价基准日前

1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的交易均价

(

交易均价的计算公式为

:

定价基准日前

1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120

个交易日公司

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1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

发行价格不低于市场参考价的

90%,

据此计算的发行价格为

11.32

元

/

股。由于本次交易停牌公告日为

2015

年

2

月

25

日

,

停牌公告

日至定价基准日期间

,

公司于

2015

年

7

月

8

日完成了每

10

股派

0.1

元的年度分红方案

,

因此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调整为

11.31

元

/

股。

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

,

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

,

发行价格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则进行调整。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一致通过。

(4)

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的股份数量按以下方式确定

:

本次发行的股份总数

=

拟购买资产的总金额

÷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

,

计算结果出现不足

1

股的尾数舍去取整。

根据国务院国资委备案确认的标的资产评估价值以及发行价格测算

,

本次公司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的数量情况如下

:

交易对方姓名或名称 交易对价（万元） 发行股份数量（股）

中钢股份

１３２

，

４０２．２７ １１７

，

０６６

，

５５１

中钢制品工程

２７

，

３４９．２５ ２４

，

１８１

，

４７６

中钢热能院

４

，

８３８．５０ ４

，

２７８

，

０７２

冶金矿业

９

，

１６９．８７ ８

，

１０７

，

７５４

合计

１７３

，

７５９．８９ １５３

，

６３３

，

８５３

如果在本次发行前

,

公司如另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

,

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则对前述发行股份数量进行调整。发行数量以中国证监会最终核准的

股数为准。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一致通过。

(5)

锁定期安排

交易对方对各自在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中取得的公司的股份自该等股份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

该等股份若由于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而孳息的股份

,

亦遵照前

述锁定期进行锁定。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一致通过。

(6)

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的股票拟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一致通过。

5

、损益归属

自评估基准日起至交割日

,

中钢投资如实现盈利

,

或因其他原因而增加的净资产的部分归公司所有

;

如发生亏损

,

或因其他原因减少的净资产部分

,

由中钢股份以现金方式补足。

自评估基准日起至交割日

,

中钢制品院如实现盈利

,

或因其他原因而增加的净资产的部分归公司所有

;

如发生亏损

,

或因其他原因减少的净资产部分

,

由中钢制品工程以现金方式补足。

自评估基准日起至交割日

,

中唯公司如实现盈利

,

或因其他原因而增加的净资产的部分归公司所有

;

如发生亏损

,

或因其他原因减少的净资产部分

,

由中钢热能院以现金方式补足。

自评估基准日起至交割日

,

湖南特材如实现盈利

,

或因其他原因而增加的净资产的部分归公司所有

;

如发生亏损

,

或因其他原因减少的净资产部分

,

由冶金矿业以现金方式补足。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一致通过。

6

、滚存利润分配

自交易对方获得的股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至交易对方名下之日起

,

公司未分配利润由包括交易对方在内的公司所有股东共同享有。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一致通过。

7

、盈利承诺补偿

中钢投资、中钢制品院、中唯公司全体股东分别对中钢投资、中钢制品院、中唯公司自资产交割日

(

交易对方持有的标的资产过户至公司名下之日

)

起连续三个会计年度

(

含资产交割日当

年

)(

以下简称“利润承诺期”

,

如资产交割日在

2016

年度的

,

利润承诺期为

2016

年度、

2017

年度及

2018

年度

,

如资产交割日在

2017

年度的

,

则利润承诺期为

2017

年度、

2018

年度及

2019

年度

)

的业绩

作出承诺

,

具体如下

:

(1)

中钢投资

根据中联评估出具的中联评报字

[2015]

第

1560

号《资产评估报告》

,

中钢投资

2016

年度、

2017

年度、

2018

年度、

2019

年度的预测净利润分别为

12,338.82

万元、

12,412.34

万元、

12,510.84

万元和

12,714.73

万元。如资产交割日在

2016

年度的

,

中钢股份承诺中钢投资在利润承诺期内各年度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12,338.82

万元、

12,412.34

万元和

12,510.84

万元

;

如资产交割日在

2017

年度的

,

中钢股份承诺中钢投资在利润承诺期内各年度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12,412.34

万元、

12,510.84

万元和

12,714.73

万元。

中钢股份同意

,

如果经公司聘用的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核确认及出具《专项审核报告》

,

并依照下述公式计算出当年应补偿股份数后

,

中钢股份应当以其通过本次交

易获得的公司新增股份进行股份补偿

,

中钢股份按照约定的补偿义务以公司本次向其发行的新增股份总数为限。补偿计算方式为

:

A

、当年应补偿金额

=[(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

-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数

)÷

利润承诺期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数总和

]×

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

-

已补偿金额

;

在逐年补偿的

情况下

,

各年计算的应补偿金额小于

0

时

,

按

0

取值

,

即已经补偿的金额不冲回。

B

、当年应补偿股份数

=

当年应补偿金额

÷

本次发行价格

公司应在补偿当年年度报告公告后一个月内就股份回购事宜召开股东大会。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由公司以人民币

1

元总价回购中钢股份每一年度最终应补偿股份并按照有关法

律规定予以注销。

如果公司在利润承诺期内实施送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的

,

则补偿股份的数量调整为

:

按上述公式计算的应补偿股份数

×(1+

送股或转增比例

)

。

(2)

中钢制品院

根据中联评估出具的中联评报字

[2015]

第

1557

号《资产评估报告》

,

中钢制品院

2016

年度、

2017

年度、

2018

年度、

2019

年度的预测净利润分别为

2,762.50

万元、

3,110.87

万元、

3,541.83

万元和

4,

165.09

万元。如资产交割日在

2016

年度的

,

中钢制品工程承诺中钢制品院在利润承诺期内各年度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2,762.50

万元、

3,110.87

万元和

3,541.83

万元

;

如资产交割日在

2017

年度的

,

中钢制品工程承诺中钢制品院在利润承诺期内各年度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3,110.87

万元、

3,541.83

万元和

4,165.09

万元。

中钢制品工程同意

,

如果经公司聘用的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核确认及出具《专项审核报告》

,

并依照下述公式计算出当年应补偿股份数后

,

中钢制品工程应当以其通

过本次交易获得的公司新增股份进行股份补偿

,

中钢制品工程按照约定的补偿义务以公司本次向其发行的新增股份总数为限。补偿计算方式为

:

A

、当年应补偿金额

=[(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

-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数

)÷

利润承诺期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数总和

]×

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

-

已补偿金额

;

在逐年补偿的

情况下

,

各年计算的应补偿金额小于

0

时

,

按

0

取值

,

即已经补偿的金额不冲回。

B

、当年应补偿股份数

=

当年应补偿金额

÷

本次发行价格

公司应在补偿当年年度报告公告后一个月内就股份回购事宜召开股东大会。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由公司以人民币

1

元总价回购中钢制品工程每一年度最终应补偿股份并按照有

关法律规定予以注销。

如果公司在利润承诺期内实施送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的

,

则补偿股份的数量调整为

:

按上述公式计算的应补偿股份数

×(1+

送股或转增比例

)

。

(3)

中唯公司

根据中联评估出具的中联评报字

[2015]

第

1558

号《资产评估报告》

,

中唯公司

2016

年度、

2017

年度、

2018

年度、

2019

年度的预测净利润分别为

680.58

万元、

720.88

万元、

776.20

万元和

835.43

万

元。如资产交割日在

2016

年度的

,

中钢热能院承诺中唯公司在利润承诺期内各年度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680.58

万元、

720.88

万元和

776.20

万元

;

如资产交割日在

2017

年度的

,

中钢热能院承诺中

唯公司在利润承诺期内各年度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720.88

万元、

776.20

万元和

835.43

万元。

中钢热能院同意

,

如果经公司聘用的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核确认及出具《专项审核报告》

,

并依照下述公式计算出当年应补偿股份数后

,

中钢热能院应当以其通过本

次交易获得的公司新增股份进行股份补偿

,

中钢热能院按照约定的补偿义务以公司本次向其发行的新增股份总数为限。补偿计算方式为

:

A

、当年应补偿金额

=[(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

-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数

)÷

利润承诺期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数总和

]×

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

-

已补偿金额

;

在逐年补偿的

情况下

,

各年计算的应补偿金额小于

0

时

,

按

0

取值

,

即已经补偿的金额不冲回。

B

、当年应补偿股份数

=

当年应补偿金额

÷

本次发行价格

公司应在补偿当年年度报告公告后一个月内就股份回购事宜召开股东大会。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由公司以人民币

1

元总价回购中钢热能院每一年度最终应补偿股份并按照有关

法律规定予以注销。

如果公司在利润承诺期内实施送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的

,

则补偿股份的数量调整为

:

按上述公式计算的应补偿股份数

×(1+

送股或转增比例

)

。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一致通过。

8

、资产交割和违约责任

交易对方应在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之日起

6

个月内完成向公司过户标的资产的工商登记手续

,

交易对方持有的标的资产过户至公司名下之日

,

为本次交易的资

产交割日。交割手续由交易对方负责办理

,

公司应就此提供必要协助。

公司应在资产交割日后

1

个月内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相关股份登记至交易对方名下的手续

,

交易对方应按照公司的要求提供必要

的文件及协助。

公司及交易对方任何一方存在虚假不实陈述的情形及

/

或违反其声明、保证和承诺

,

不履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项下的任何责任与义务

,

即构成违约。违约方应当根据守约方的要求

继续履行义务、采取补救措施或向守约方支付全面和足额的赔偿金。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一致通过。

9

、决议有效期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决议有效期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的有关议案之日起十二个月。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一致通过。

(

二

)

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公司拟向不超过

10

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

具体如下

:

1

、股票发行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股份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

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一致通过。

2

、定价基准日及发行价格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审议本次交易相关议案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

即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

(

临时

)

会议决议公告日。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

交易均价

=

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

/

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

易总量

)

的

90%(

以下简称“发行底价”

),

据此计算的发行底价为

11.63

元

/

股

;

由于本次交易停牌公告日为

2015

年

2

月

25

日

,

停牌公告日至定价基准日期间

,

公司于

2015

年

7

月

8

日完成了每

10

股派

0.1

元的年度分红方案

,

所以调整后的发行底价为

11.62

元

/

股。最终发行价格将在本次交易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按照《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规定以询价方式确定。

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

,

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

,

发行底价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则进行调整。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一致通过。

3

、发行数量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

153,088

万元

,

不超过本次拟购买资产交易价格的

100%,

拟向配套资金认购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数量不超过

131,745,266

股。

如果在本次发行前

,

公司如另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

,

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则对前述发行股份数量进行调整。发行数量以中国证监会最终核准的

股数为准。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一致通过。

4

、配套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发行股份计划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

153,088

万元

,

计划用于以下项目

:

项目实施方 项目名称 使用募集资金金额（万元）

中钢天源 年产

６０００

吨高性能永磁铁氧体器件项目

１０

，

４８６

中钢制品院

年产

１００００

吨高品质金属制品产业升级项目

１３

，

１７５

新型金属制品检测检验技术服务项目

８

，

９６９

中唯公司 芴酮系列功能材料生产线及冶金检测设备生产线建设项目

４

，

６５４

湖南特材

年产

１０００

吨金属磁粉芯项目

４

，

５１８

年产

２０００

吨气雾化制备铁硅粉项目

３

，

６４２

中钢投资 北京华隆典当有限责任公司增资项目

２５

，

１００

支付发行费用

６

，

０００

补充流动资金

７６

，

５４４

总计

１５３

，

０８８

配套募集资金到位后

,

如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上述项目投资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

募集资金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

配套募集资金到位之前

,

公司可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

,

并在配套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一致通过。

5

、锁定期安排

本次交易中配套融资所发行的股份自该等股份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一致通过。

6

、上市地点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股票拟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一致通过。

7

、滚存利润分配

自配套募集资金认购方认购的股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至配套募集资金认购方名下之日起

,

公司未分配利润由包括配套募集资金认购方在内的公司所

有股东共同享有。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一致通过。

8

、决议有效期

本次公司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决议有效期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的有关议案之日起十二个月。如果公司已于该有效期内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交易的核准文件

,

则该有

效期自动延长至本次发行完成日。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一致通过。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报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四、审议通过《关于

<

中钢集团安徽天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

草案

)>

及其摘要的议案》

公司在《中钢集团安徽天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的基础上

,

根据标的资产的审计和评估等资料编制了《中钢集团安徽天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

草案

)

》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一致通过。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详见公司于

2016

年

2

月

25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中钢集团安徽天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

草案

)

》全文及摘要。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附条件生效的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

>

的议案》

鉴于标的资产的评估工作已经完成

,

公司在附条件生效的《中钢集团安徽天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中钢股份有限公司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的基础上与中钢股份签署补充协

议

,

根据国务院国资委备案确认的评估结果对交易价格进行补充约定。

鉴于标的资产的评估工作已经完成

,

公司在附条件生效的《中钢集团安徽天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中钢集团郑州金属制品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的基础上与中

钢制品工程签署补充协议

,

根据国务院国资委备案确认的评估结果对交易价格进行补充约定。

鉴于标的资产的评估工作已经完成

,

公司在附条件生效的《中钢集团安徽天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中钢集团鞍山热能研究院有限公司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的基础上与中钢热能

院签署补充协议

,

根据国务院国资委备案确认的评估结果对交易价格进行补充约定。

鉴于标的资产的评估工作已经完成

,

公司在附条件生效的《中钢集团安徽天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冶金矿业总公司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的基础上与冶金矿业签署补充协议

,

根据国务院国资委备案确认的评估结果对交易价格进行补充约定。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一致通过。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附条件生效的

<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

的议案》

鉴于标的资产的评估工作已经完成

,

公司在附条件生效的《中钢集团安徽天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中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基础上与中钢股

份签署补充协议

,

根据国务院国资委备案确认的评估结果对交易价格进行补充约定。

鉴于标的资产的评估工作已经完成

,

公司在附条件生效的《中钢集团安徽天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中钢集团郑州金属制品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的基础上与中钢制品工程签署补充协议

,

根据国务院国资委备案确认的评估结果对交易价格进行补充约定。

鉴于标的资产的评估工作已经完成

,

公司在附条件生效的《中钢集团安徽天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中钢集团鞍山热能研究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基础

上与中钢热能院签署补充协议

,

根据国务院国资委备案确认的评估结果对交易价格进行补充约定。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一致通过。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审议通过《关于批准本次交易相关审计报告及资产评估报告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经审议批准了审计机构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就本次交易出具的中天运

[2015]

普字第

90442

号《审计报告》、中天运

[2015]

普字第

90444

号《审计报告》、中天运

[2015]

普字第

90445

号《审计报告》、中天运

[2015]

普字第

90446

号《审计报告》

,

评估机构中联评估就本次交易出具的中联评报字

[2015]

第

1557

号《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

[2015]

第

1558

号《资

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

[2015]

第

1559

号《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

[2015]

第

1560

号《资产评估报告》。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一致通过。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详见公司于

2016

年

2

月

25

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中钢集团郑州金属制品院有限公司审计报告》、《中唯炼焦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有限责任公司审计报告》、

《湖南特种金属材料有限责任公司审计报告》、《中钢投资有限公司审计报告》、《中国中钢股份有限公司以其持有的中钢集团郑州金属制品研究院有限公司股权参与中钢集团安徽天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国中钢股份有限公司拟以其持有的中唯炼焦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参与中钢集团安徽天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国冶金矿业总公司以其持有的湖南特种金属材料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参与中钢集团安徽天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国

中钢股份有限公司以其持有的中钢投资有限公司股权参与中钢集团安徽天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组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八、审议通过《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监事会经审议

,

认为

:

本次交易的评估机构中联评估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

,

评估机构及其经办评估师与公司及交易对方不存在现实及预期的利益关系或冲突

,

其进行评估符合客观、公正、独立的原则和要

求

,

具有充分的独立性。

评估报告的评估假设前提符合国家有关法规与规定、遵循了市场通行惯例及准则、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

,

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

评估机构实际评估的资产范围与委托评估的资产范围一致

;

本次资产评估工作按照国家有关法规与行业规范的要求

,

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科学的原则

,

按照公认的资产评估方法

,

实施

了必要的评估程序

,

对标的资产在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

,

所选用的评估方法合理

,

与评估目的相关性一致。

评估价值分析原理、采用的模型、选取的折现率等重要评估参数符合标的资产实际情况

,

预期各年度收益和现金流量评估依据及评估结论合理。

本次交易以标的资产的评估结果为基础确定交易价格

,

标的资产的评估定价公允。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一致通过。

九、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完成后关联交易事宜的议案》

1

、中钢投资

中钢投资及其子公司与中国中钢集团公司

(

以下简称“中钢集团”

)

下属公司现存在的持续性关联交易

,

主要为中钢投资及华一科技租赁中钢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房屋用于办公。

根据中钢投资与谨信投资签署的《合作备忘录》

,

中钢投资委托全资子公司华一科技以谨信投资在境外开立的账户进行期货业务

,

谨信投资负责提供平台及境外交易资金

,

中钢投资负责

在此平台进行境外期货交易

(

主要是伦敦期货交易所及香港交易所相关金属品种

)

。中钢投资在谨信投资账户上只进行套期保值和套利操作

,

不进行单边操作

;

中钢投资承担谨信投资在此期

间境外期货的资金成本以及交易产生的盈亏。

2

、中钢制品院

中钢制品院及其子公司与中钢集团及其下属公司现存在持续性关联交易

,

主要包括为中钢制品工程员工代缴社会保险和公积金、租赁中钢制品工程厂房、采购中钢制品工程提供的后

勤服务、向中钢制品工程出租办公用房、租赁广州市番禺中钢金属制品厂厂房、委托广州市番禺中钢金属制品厂进行加工。

根据中钢股份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

中钢股份为中钢制品院自

2016

年

1

月

22

日起至

2017

年

1

月

22

日止期间内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郑州分行办理各类融资业务所发生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

主债务余额最高不超过等值人民币

3300

万元。

3

、中唯公司

中唯公司与中钢集团及其下属公司现存在持续性关联交易

,

主要为中唯公司租赁中钢热能院的厂房用于生产经营。

根据中唯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鞍山分行签署的《保证合同》

(

编号

:

营贷保

15003),

中唯公司为中钢热能院自

2015

年

4

月

2

日起至

2016

年

3

月

31

日止期间内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鞍山分行签订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

营贷

15003)

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

主债务最高额为

7997.4

万元。为避免中唯公司为中钢热能院提供担保对中钢天源造成损失

,

中钢热能院出具承诺

,

拟与交

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鞍山分行进行协商

,

争取以持有的鞍山开炭热能新材料有限公司股权置换中唯公司股权

,

以解除中唯公司股权加固担保状态。如未能置换上述担保措施

,

中钢热能院将

以所持有的鞍山开炭热能新材料有限公司

40%

股权质押给中唯公司的方式向中唯公司提供反担保。

鞍山开炭公司成立于

2013

年

7

月

19

日

,

注册号为

210300005185447,

注册资本

28000

万元。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开封炭素有限公司出资

16800

万元

,

占鞍山开炭公司全部股权的

60%,

中钢热能院

出资

11200

万元

,

占鞍山开炭公司全部股权的

40%

。根据

2013

年度、

2014

年度的审计报告及

2015

年度未经审计的财务数据

,

鞍山开炭公司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和

2015

年

12

月

31

日的

净资产额分别为

27539.5

万元、

27585.7

万元和

27718.3

万元。近三年

,

中钢热能院持有的股权对应的平均净资产值不低于

8000

万元

,

高于中唯公司对中钢热能院的担保总额。

本次交易完成后

,

公司将与中钢集团及其下属公司产生持续性关联交易。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持续性关联交易将在每年的年度股东大会上以日常关联交易的形式审议并另行公告。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一致通过。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中钢集团安徽天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057� � � �证券简称:中钢天源 公告编号:2016-006

中钢集团安徽天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对方变更承诺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

--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的要求

,

现将中国中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中钢股份”

)

在中钢集团安徽天源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或“中钢天源”

)

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

(

临时

)

会议中作出的解除中钢投资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中钢投资”

)

股权质押及担保的承诺事项变更方案公告如下

:

一、承诺的背景情况

2014

年

8

月

14

日

,

中钢股份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中国农业银行”

)

出具《关于提供抵质押品的函》

,

并与中国农业银行北京海淀支行签署《最高额权利质押合同》

(

合同编

号

:20141117-3),

以持有的中钢投资

100%

股权向中国农业银行北京海淀支行提供质押担保

(

担保的债权最高余额为

23.48

亿元、最高额担保债权的确定期间自

2014

年

7

月

18

日起至

2015

年

7

月

17

日止

),

截至目前中钢股份与中国农业银行北京海淀支行尚未办理相关的股权出质登记。

2014

年

8

月

25

日

,

中钢投资与中国农业银行北京海淀支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

,

中钢投资为中钢股份及中钢贸易有限公司、中钢设备有限公司、中钢钢铁有限公司和中钢再生资源有限

公司对中国农业银行北京海淀支行的七十亿元授信承担连带责任保证

,

保证范围包括债权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

,

担保期限自

2014

年

8

月

25

日起至

2015

年

7

月

17

日止。

为避免因中钢投资股权质押及担保事宜对中钢天源造成重大风险

,

中钢股份承诺将于中钢天源因重大资产重组召开审议《中钢集团安徽天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

草案

)

》等相关议案的董事会会议之前解除中钢投资的股权质押及担保。

二、原承诺的内容

2015

年

9

月

24

日

,

中钢股份出具《中国中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钢投资有限公司股权质押及担保的承诺函》

,

承诺将于中钢天源因重大资产重组召开审议《中钢集团安徽天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

草案

)

》等相关议案的董事会会议之前解除中钢投资的股权质押及担保。

三、变更承诺的原因和方案

受中国中钢集团公司债务重组等因素的影响

,

中钢股份出具新承诺替代原有承诺

,

具体承诺如下

:

“

1

、本公司将于中钢天源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割前解除中钢投资的股权质押及担保。

2

、除目标公司上述股权质押及保证担保之外

,

目标公司不存在其他为本公司及关联方担保的情形

,

如因未及时披露存在的其他担保情形而给目标公司或中钢天源造成损失的

,

本公司将

承担相应损失。”

四、审议程序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

(

证监会公告〔

2013

〕

55

号

)

的相关规定

,

为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

,

《关于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相关主体调整债务偿还期限、变更承诺事项的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

(

临时

)

会议

(

公司关联董事洪石笙、张野、章超、姜宝才、王云琪、虞夏回避

表决

)

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

(

临时

)

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

并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根据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

(

临时

)

会议

,

审议该议案的股东大会暂缓

召开

,

具体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五、风险提示及防范措施

如该承诺未能履行

,

将对本次交易标的之一———中钢投资的股权交割产生风险。提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中钢股份及其控股股东中国中钢集团公司将继续积极与中国农业银行沟通

,

争取尽快履行该承诺。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

中钢股份变更承诺合法合规、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

不会损害非关联股东的利益。中钢股份本次变更承诺事项的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

第

4

号

--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七、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

,

中钢股份变更承诺合法合规、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

不会损害非关联股东的利益。中钢股份本次变更承诺事项的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

--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八、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出具《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对方更改承诺的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

认为

:

“该承诺的承诺方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

,

承诺无法履行的原因合理且将充分披露

,

承诺方已经提出新承诺替代原有承诺。因此

,

该承诺变更不违反《监管指引第

4

号》之要求

,

并制定了合规

的承诺变更程序。

该承诺的变更充分考虑了中钢集团整体债务重组等外部客观因素的影响

,

并处于审慎性原则制定了承诺变更方案和新的承诺期限

,

该承诺变更具有合理性也在原承诺的基础上提高了

可行性。”

九、律师法律意见

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出具《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对方变更承诺合法合规的法律意见书》

,

认为

:

“除尚需召开中钢天源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相关议案外

,

中钢股份本次变更承诺事项的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监管指引第

4

号》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特此公告。

中钢集团安徽天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五日

中钢集团安徽天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的

事前认可意见

中钢集团安徽天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拟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中钢投资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中钢投资”

)100%

股权、中钢集团郑州金属制品研究院有限公司

(

以下简

称“中钢制品院”

)100%

股权、中唯炼焦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中唯公司”

)100%

股权和湖南特种金属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湖南特材”

)100%

的股权

(

中钢投

资、中钢制品院、中唯公司以及湖南特材以下合称“标的公司”

,

中钢投资

100%

股权、中钢制品院

100%

股权、中唯公司

100%

股权以及湖南特材

100%

股权以下合称“标的资产”

);

同时

,

公司拟向不

超过

10

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

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本次拟购买资产交易价格

100%(

以下简称为“本次交易”

)

。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

(

临时

)

会议拟于

2016

年

2

月

23

日召开

,

审议《关于

<

中钢集团安徽天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

草案

)>

的议案》

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

,

公司在召开董事会召前已向我们提供了本次交易所涉及的相关资料

,

并与我们进行了必要的沟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及《中钢集团安徽天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

,

本着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

,

在对公司提供的本次交易所涉及事项的相关材料进

行认真、全面的审查基础上

,

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

:

1

、本次交易的报告书

(

草案

)

及相关协议之补充协议

,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以下简称“《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

券发行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

颁布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本次交易的方案具备可操作性。

2

、公司已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评估机构进行了审计、评估

,

并出具审计、评估报告

;

本次交易的评估机构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

,

评

估机构及其经办评估师与公司及交易对方不存在现实及预期的利益关系或冲突

,

其进行评估符合客观、公正、独立的原则和要求

,

具有充分的独立性。评估报告的评估假设前提符合国家有

关法规与规定、遵循了市场通行惯例及准则、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

,

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评估机构实际评估的资产范围与委托评估的资产范围一致

;

本次资产评估工作按照国家

有关法规与行业规范的要求

,

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科学的原则

,

按照公认的资产评估方法

,

实施了必要的评估程序

,

对标的资产在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

,

所选用的评估方法合理

,

与评估目的相关性一致。评估价值分析原理、采用的模型、选取的折现率等重要评估参数符合标的资产实际情况

,

预期各年度收益和现金流量评估依据及评估结论合理。本次交易以标的资

产的评估结果为基础确定交易价格

,

标的资产的评估定价公允

,

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3

、本次交易有利于提高公司的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

,

有利于增强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和核心竞争力

,

从根本上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

特别是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

4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对象中

,

中国中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中钢股份”

)

为公司控股股东

,

中钢集团郑州金属制品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中钢制品工程”

)

和中钢集

团鞍山热能研究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中钢热能院”

)

为中钢股份的全资子公司

,

中国冶金矿业总公司

(

以下简称“冶金矿业”

)

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中钢集团公司出资的全民所有制企业

,

中

钢股份、中钢制品工程、中钢热能院和冶金矿业

(

以下合称“交易对方”

)

为公司的关联方。交易对方作为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对象认购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的行为构成了交易对方与公

司之间的关联交易。

董事会会议在审议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时

,

关联董事应依法回避表决。

5

、本次交易前

,

标的公司与中钢集团及其下属公司存在持续性的关联交易

,

具体情况如下

:

(1)

中钢投资

中钢投资及其子公司与中钢集团下属公司现存在的持续性关联交易

,

主要为中钢投资及华一科技租赁中钢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房屋用于办公。

根据中钢投资与谨信投资签署的《合作备忘录》

,

中钢投资委托全资子公司华一科技以谨信投资在境外开立的账户进行期货业务

,

谨信投资负责提供平台及境外交易资金

,

中钢投资负责

在此平台进行境外期货交易

(

主要是伦敦期货交易所及香港交易所相关金属品种

)

。中钢投资在谨信投资账户上只进行套期保值和套利操作

,

不进行单边操作

;

中钢投资承担谨信投资在此期

间境外期货的资金成本以及交易产生的盈亏。

(2)

中钢制品院

中钢制品院及其子公司与中钢集团及其下属公司现存在持续性关联交易

,

主要包括为中钢制品工程员工代缴社会保险和公积金、租赁中钢制品工程厂房、采购中钢制品工程提供的后

勤服务、向中钢制品工程出租办公用房、租赁广州市番禺中钢金属制品厂厂房、委托广州市番禺中钢金属制品厂进行加工。

根据中钢股份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

中钢股份为中钢制品院自

2016

年

1

月

22

日起至

2017

年

1

月

22

日止的期间内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办理各类融资业务所发生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

主债务余额最高不超过等值人民币

3300

万元。

(3)

中唯公司

中唯公司与中钢集团及其下属公司现存在持续性关联交易

,

主要为中唯公司租赁中钢热能院的厂房用于生产经营。

根据中唯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鞍山分行签署的《保证合同》

(

编号

:

营贷保

15003),

中唯公司为中钢热能院自

2015

年

4

月

2

日起至

2016

年

3

月

31

日止期间内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鞍山分行签订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

营贷

15003)

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

主债务最高额为

7997.4

万元。为避免中唯公司为中钢热能院提供担保对中钢天源造成损失

,

中钢热能院出具承诺

,

拟与交

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鞍山分行进行协商

,

争取以持有的鞍山开炭热能新材料有限公司股权置换中唯公司股权

,

以解除中唯公司股权加固担保状态。如未能置换上述担保措施

,

中钢热能院将

以所持有的鞍山开炭热能新材料有限公司

40%

股权质押给中唯公司的方式向中唯公司提供反担保。

本次交易完成后

,

标的公司成为中钢天源的全资子公司

,

中钢天源将与中钢集团及其下属公司产生持续性关联交易。

上述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和公司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从整个交易框架角度

,

上述交易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

,

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6

、本次交易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

,

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准则

,

符合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

对全体股东公平、合理。

综上

,

我们同意将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相关的议案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

(

临时

)

会议审议。

独立董事签名:

都有为 钱国安 汪家常

2016年2月18日

中钢集团安徽天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的

独立意见

中钢集团安徽天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拟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中钢投资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中钢投资”

)100%

股权、中钢集团郑州金属制品研究院有限公司

(

以下简

称“中钢制品院”

)100%

股权、中唯炼焦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中唯公司”

)100%

股权和湖南特种金属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湖南特材”

)100%

的股权

(

中钢投

资、中钢制品院、中唯公司以及湖南特材以下合称“标的公司”

,

中钢投资

100%

股权、中钢制品院

100%

股权、中唯公司

100%

股权以及湖南特材

100%

股权以下合称“标的资产”

);

同时

,

公司拟向不

超过

10

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

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本次拟购买资产交易价格

100%,

配套融资发行成功与否不影响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行为的实施

(

以下简称“本次交

易”

)

。

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

,

本着对公司及全体股东负责的态度

,

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

,

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

,

在仔细审阅《中钢集团安徽天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

草案

)

》及签署的相关交易协议之补充协议等相关资料后

,

经审慎分析

,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

(2015

年修订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4

年修订

)

》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中钢集团安徽天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

定

,

对本次交易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

1

、本次交易的报告书

(

草案

)

及相关协议之补充协议

,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以下简称“《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

券发行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

颁布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本次交易的方案具备可操作性。

2

、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

(

临时

)

会议审议通过。上述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表决程序及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3

、公司已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评估机构进行了审计、评估

,

并出具审计、评估报告

;

本次交易的评估机构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

,

评

估机构及其经办评估师与公司及交易对方不存在现实及预期的利益关系或冲突

,

其进行评估符合客观、公正、独立的原则和要求

,

具有充分的独立性。评估报告的评估假设前提符合国家有

关法规与规定、遵循了市场通行惯例及准则、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

,

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评估机构实际评估的资产范围与委托评估的资产范围一致

;

本次资产评估工作按照国家

有关法规与行业规范的要求

,

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科学的原则

,

按照公认的资产评估方法

,

实施了必要的评估程序

,

对标的资产在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

,

所选用的评估方法合理

,

与评估目的相关性一致。评估价值分析原理、采用的模型、选取的折现率等重要评估参数符合标的资产实际情况

,

预期各年度收益和现金流量评估依据及评估结论合理。本次交易以标的资

产的评估结果为基础确定交易价格

,

标的资产的评估定价公允

,

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4

、本次交易有利于提高公司的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

,

有利于增强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和核心竞争力

,

从根本上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

特别是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

5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对象中

,

中国中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中钢股份”

)

为公司控股股东

,

中钢集团郑州金属制品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中钢制品工程”

)

和中钢集

团鞍山热能研究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中钢热能院”

)

为中钢股份的全资子公司

,

中国冶金矿业总公司

(

以下简称“冶金矿业”

)

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中钢集团公司

(

以下简称“中钢集团”

)

出资

的全民所有制企业

,

中钢股份、中钢制品工程、中钢热能院和冶金矿业

(

以下合称“交易对方”

)

为公司的关联方。交易对方作为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对象认购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的行为

构成了交易对方与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

关联董事在审议本次交易的董事会上就相关议案回避表决

,

交易程序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6

、本次交易前

,

标的公司与中钢集团及其下属公司存在持续性的关联交易

,

具体情况如下

:

(1)

中钢投资

中钢投资及其子公司与中钢集团下属公司现存在的持续性关联交易

,

主要为中钢投资及华一科技租赁中钢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房屋用于办公。

根据中钢投资与谨信投资签署的《合作备忘录》

,

中钢投资委托全资子公司华一科技以谨信投资在境外开立的账户进行期货业务

,

谨信投资负责提供平台及境外交易资金

,

中钢投资负责

在此平台进行境外期货交易

(

主要是伦敦期货交易所及香港交易所相关金属品种

)

。中钢投资在谨信投资账户上只进行套期保值和套利操作

,

不进行单边操作

;

中钢投资承担谨信投资在此期

间境外期货的资金成本以及交易产生的盈亏。

(2)

中钢制品院

中钢制品院及其子公司与中钢集团及其下属公司现存在持续性关联交易

,

主要包括为中钢制品工程员工代缴社会保险和公积金、租赁中钢制品工程厂房、采购中钢制品工程提供的后

勤服务、向中钢制品工程出租办公用房、租赁广州市番禺中钢金属制品厂厂房、委托广州市番禺中钢金属制品厂进行加工。

根据中钢股份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

中钢股份为中钢制品院自

2016

年

1

月

22

日起至

2017

年

1

月

22

日止的期间内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办理各类融资业务所发生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

主债务余额最高不超过等值人民币

3300

万元。

(3)

中唯公司

中唯公司与中钢集团及其下属公司现存在持续性关联交易

,

主要为中唯公司租赁中钢热能院的厂房用于生产经营。

根据中唯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鞍山分行签署的《保证合同》

(

编号

:

营贷保

15003),

中唯公司为中钢热能院自

2015

年

4

月

2

日起至

2016

年

3

月

31

日止期间内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鞍山分行签订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

营贷

15003)

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

主债务最高额为

7997.4

万元。为避免中唯公司为中钢热能院提供担保对中钢天源造成损失

,

中钢热能院出具承诺

,

拟与交

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鞍山分行进行协商

,

争取以持有的鞍山开炭热能新材料有限公司股权置换中唯公司股权

,

以解除中唯公司股权加固担保状态。如未能置换上述担保措施

,

中钢热能院将

以所持有的鞍山开炭热能新材料有限公司

40%

股权质押给中唯公司的方式向中唯公司提供反担保。

本次交易完成后

,

标的公司成为中钢天源的全资子公司

,

中钢天源将与中钢集团及其下属公司产生持续性关联交易。

上述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和公司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从整个交易框架角度

,

上述交易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

,

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7

、本次交易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

,

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准则

,

符合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

对全体股东公平、合理。

8

、本次交易尚需多项条件满足后方可实施

,

包括但不限于国务院国资委批准、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及中国证监会核准。

综上所述

,

我们同意公司本次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中钢投资

100%

股权、中钢制品院

100%

股权、中唯公司

100%

股权和湖南特材

100%

股权

,

并募集配套资金。

独立董事签名

:

都有为 钱国安 汪家常

2016

年

2

月

23

日

上市地:深圳证券交易所 证券代码:002057� � � �证券简称:中钢天源

中钢集团安徽天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摘要

公司声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交易报告书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并对本交易报告书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本公司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本交易报告书中的财务会计报告真实、准确、完整。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对方中钢制品工程、中钢热能院、冶金矿业和中钢股份已出具承诺，保证其为本次交易所提供的有关信息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的法律责任。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及其它政府机关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作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本公司股票的价值或投资者收益的实质性判断或保证。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

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本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本交易报告书所述事项并不代表审批机关对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的实质性判断、确认或批准，本交易报告书所述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的生效和完成尚待取得有关审

批机关的批准或核准。

投资者若对本交易报告书存在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律师、专业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重大事项提示

本部分所述词语或简称与本交易报告书“释义”所述词语或简称具有相同含义。

一、本次交易方案概述

上市公司拟向中钢制品工程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中钢制品院

１００％

股权、向中钢热能院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中唯公司

１００％

股权、向冶金矿业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湖南特材

１００％

股权、向中钢股份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中钢投资

１００％

股权，同时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额的

１００％

，配套融资的生效和实施以本次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的生效和实施为条件。

（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为上市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日。本次发行的市场参考价确定为定价基准日前

１２０

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的交易均价，发

行价格不低于市场参考价的

９０％

。据此计算的发行价格为

１１．３２

元

／

股。由于本次重组停牌公告日为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２５

日，停牌公告日至定价基准日期间，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８

日上市公司完成了每

１０

股派

０．１

元的年度分红方案，因此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部分的发行价格调整为

１１．３１

元

／

股。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以经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评估并经国务院国资委备案的评估结果为

依据确定，根据评估结果，中钢制品院的交易价格为

２７

，

３４９．２５

万元，中唯公司的交易价格为

４

，

８３８．５０

万元，湖南特材的交易价格为

９

，

１６９．８７

万元，中钢投资的交易价格为

１３２

，

４０２．２７

万元。上

市公司拟向中钢制品工程发行

２４

，

１８１

，

４７６

股购买其持有的中钢制品院

１００％

股权、向中钢热能院发行

４

，

２７８

，

０７２

股购买其持有的中唯公司

１００％

股权、向冶金矿业发行

８

，

１０７

，

７５４

股购买其持

有的湖南特材

１００％

股权、向中钢股份发行

１１７

，

０６６

，

５５１

股购买其持有的中钢投资

１００％

股权。

最终发行价格尚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上市公司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本次发行价格亦将做出调整，发

行股数也随之进行调整。上述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后，本公司将持有中钢制品院

１００％

股权、中唯公司

１００％

股权、湖南特材

１００％

股权和中钢投资

１００％

股权。

（二）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为增强重组完成后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中钢天源计划向不超过十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

１５３

，

０８８

万元。本次配套募集资金未超过拟

购买资产交易价格的

１００％

，其中

７０

，

５４４

万元用于拟上市公司和标的资产的募投项目，预计

６

，

０００

万元用于支付发行费用，余下

７６

，

５４４

万元拟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募集配套资金用于补充流动

资金的比例未超过募集配套资金的

５０％

。由于本次交易的发行费用尚未最终确定，因此最终的募集资金总额和补充流动资金总额将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费用进行调整，如实际发行费用高

于

６

，

０００

万元，则相应调低补充流动资金总额；如实际发行费用低于

６

，

０００

万元，则相应调低补充流动资金总额和配套募集资金总额。配套募集资金将用于如下项目：

项目实施方 项目名称 使用募集资金金额（万元）

中钢天源 年产

６０００

吨高性能永磁铁氧体器件项目

１０

，

４８６

中钢制品院

年产

１００００

吨高品质金属制品产业升级项目

１３

，

１７５

新型金属制品检测检验技术服务项目

８

，

９６９

中唯公司 芴酮系列功能材料生产线及冶金检测设备生产线建设项目

４

，

６５４

湖南特材

年产

１０００

吨金属磁粉芯项目

４

，

５１８

年产

２０００

吨气雾化制备铁硅粉项目

３

，

６４２

中钢投资 北京华隆典当有限责任公司增资项目

２５

，

１００

支付发行费用

６

，

０００

补充流动资金

７６

，

５４４

总计

１５３

，

０８８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定价基准日为上市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日。募集配套资金所发行股份的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

交易均价的

９０％

，即

１１．６３

元

／

股。由于本次重组停牌公告日为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２５

日，停牌公告日至定价基准日期间，上市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８

日完成了每

１０

股派

０．１

元的年度分红方案，因此配套融资

的发行底价调整为

１１．６２

元

／

股。

最终发行价格将在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发行核准批文后，由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按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依据市场询价结果来确定。

二、本次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将以经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评估并经国务院国资委备案的评估结果为依据确定。

（一）中钢制品院

根据中联评估出具的中联评报字［

２０１５

］第

１５５７

号《资产评估报告》，截至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３１

日，中钢制品院在持续经营情况下，收益法和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如下：

单位：万元

账面值

收益法 资产基础法

评估值 增值额 增值率 评估值 增值额 增值率

总资产

３１

，

２９３．７０ － － － ４２

，

３９２．９７ １１

，

０９９．２７ ３５．４７ ％

负债

１６

，

９０１．５３ － － － １６

，

９０１．５３ ０ ０％

股东权益

１４

，

３９２．１７ ２７

，

３４９．２５ １２

，

９５７．０８ ９０．０３％ ２５

，

４９１．４４ １１

，

０９９．２７ ７７．１２％

考虑中钢制品院的业务模式、资本规模和资本结构，为更加准确地反映注入资产的价值，注入资产的评估价值选择收益法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果。

（二）中唯公司

根据中联评估出具的中联评报字［

２０１５

］第

１５５８

号《资产评估报告》，截至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３１

日，中唯公司在持续经营情况下，收益法和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如下：

单位：万元

账面值

收益法 资产基础法

评估值 增值额 增值率 评估值 增值额 增值率

总资产

４

，

０４５．６５ － － － ４

，

４７１．７９ ４２６．１４ １０．５３％

负债

１

，

７９８．０８ － － － １

，

７９８．０８ ０ ０％

股东权益

２

，

２４７．５７ ４

，

８３８．５０ ２

，

５９０．９３ １１５．２８％ ２

，

６７３．７１ ４２６．１４ １８．９６％

考虑中唯公司的业务模式、资本规模和资本结构，为更加准确地反映注入资产的价值，注入资产的评估价值选择收益法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果。

（三）湖南特材

根据中联评估出具的中联评报字［

２０１５

］第

１５５９

号《资产评估报告》，截至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３１

日，湖南特材在持续经营情况下，收益法和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如下：

单位：万元

账面值

收益法 资产基础法

评估值 增值额 增值率 评估值 增值额 增值率

总资产

１６

，

９０５．５５ － － － １７

，

１４１．２３ ２３５．６８ １．３９％

负债

７

，

９７１．３６ － － － ７

，

９７１．３６ ０ ０％

股东权益

８

，

９３４．１８ ２

，

６６５．５０ －６

，

２６８．６９ －７０．１７％ ９

，

１６９．８７ ２３５．６８ ２．６４％

考虑湖南特材主要从事锰系产品的开发、深加工和经营，其业务未来的发展受国民经济的发展和软磁体、钢铁行业发展等影响较大，相对而言，资产基础法从资产构建角度客观地反映

了企业净资产的市场价值。

（四）中钢投资

根据中联评估出具的中联评报字［

２０１５

］第

１５６０

号《资产评估报告》，截至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３１

日，中钢投资在持续经营情况下，收益法和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如下：

单位：万元

账面值

收益法 资产基础法

评估值 增值额 增值率 评估值 增值额 增值率

总资产

２５７

，

７２０．６２ － － － ２８９

，

７７９．８８ ３２

，

０５９．２６ １２．４４％

负债

１８２

，

８１８．３１ － － － １８０

，

７９０．８１ －２

，

０２７．５ －１．１１％

股东权益

７４

，

９０２．３１ １３２

，

４０２．２７ ５７

，

４９９．９６ ７６．７７％ １０８

，

９８９．０７ ３４

，

０８６．７６ ４５．５１％

考虑中钢投资的业务模式、资本规模和资本结构，为更加准确地反映注入资产的价值，注入资产的评估价值选择收益法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果。

（五）评估备案情况

本次交易所涉及的标的公司中钢制品院、中唯公司、湖南特材和中钢投资的评估结果已于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５

日完成国务院国资委资产评估备案并分别取得《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表》，备案

编号分别为

２０１６０００２

号、

２０１６０００３

号、

２０１６０００４

号、

２０１６０００５

号。

三、本次发行股份的价格、数量及锁定期安排

（一）定价基准日及发行价格

１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为上市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日。

本次发行的市场参考价确定为定价基准日前

１２０

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的交易均价，发行价格不低于市场参考价的

９０％

。据此计算的发行价格为

１１．３２

元

／

股。由于本次重组停牌公告日

为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２５

日，停牌公告日至定价基准日期间，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８

日上市公司完成了每

１０

股派

０．１

元的年度分红方案，因此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部分的发行价格调整为

１１．３１

元

／

股。

前述交易均价的计算公式为： 定价基准日前

１２０

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１２０

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１２０

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总

量。

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上市公司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本次发行价格亦将做出调整，发行股数也随之进行调整。

具体公式如下：

假设调整前发行价格为

Ｐ０

，每股送股或转增股本数为

Ｎ

，每股派息为

Ｄ

，调整后发行价格为

Ｐ１

（调整值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实行四舍五入）：

派息：

Ｐ１＝Ｐ０－Ｄ

；

送股或转增股本：

Ｐ１＝Ｐ０ ÷

（

１＋Ｎ

）；

除权、除息同时进行：

Ｐ１＝

（

Ｐ０－Ｄ

）

÷

（

１＋Ｎ

）。

２

、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审议本次交易相关议案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即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日。

募集配套资金所发行股份的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即

１１．６３

元

／

股。由于本次重组停牌公告日为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２５

日，停牌公告日至定价基准日期间，

上市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８

日完成了每

１０

股派

０．１

元的年度分红方案，因此配套融资的发行底价调整为

１１．６２

元

／

股。

最终发行价格将在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发行核准批文后，由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按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依据市场询价结果来确定。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本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上述发行底价将根据有关交易规则进行相应调整。

具体公式如下：

假设调整前发行底价为

Ｐ０

，每股送股或转增股本数为

Ｎ

，每股派息为

Ｄ

，调整后发行底价为

Ｐ１

（调整值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实行四舍五入）：

派息：

Ｐ１＝Ｐ０－Ｄ

；

送股或转增股本：

Ｐ１＝Ｐ０÷

（

１＋Ｎ

）；

除权、除息同时进行：

Ｐ１＝

（

Ｐ０－Ｄ

）

÷

（

１＋Ｎ

）。

３

、价格调整方案

为保护交易双方利益，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相关规定，拟引入股票发行价格调整方案如下：

（

１

）价格调整方案对象

调整对象为本次交易的股份发行价格。标的资产的定价不做调整。

（

２

）价格调整方案的生效条件

Ａ

、国务院国资委核准本次价格调整方案；

Ｂ

、中钢天源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价格调整方案。

（

３

）可调价期间

中钢天源审议本次交易的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日至本次交易获得证监会核准前。

（

４

）调价触发条件

Ａ

、中小板指数（

３９９００５．ＳＺ

）在任何一交易日前的连续

３０

个交易日中至少

２０

个交易日相比于上市公司因本次交易首次停牌日即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２５

日收盘数（即

６

，

５６８．０７

点）跌幅超过

１０％

；

Ｂ

、制造业指数（证监会分类，

３９９２３３

）在任何一交易日前的连续

３０

个交易日中至少

２０

个交易日相比于上市公司因本次交易首次停牌日即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２５

日收盘数（即

１

，

６０３．００

点）跌幅超过

１０％

。

（

５

）调价基准日

可调价期间内，“（

４

）调价触发条件”中

Ａ

或

Ｂ

条件满足至少一项任一交易日当日。

（

６

）发行价格调整

当调价基准日出现时，公司有权在调价基准日出现后

７

个工作日内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决定是否按照价格调整方案对本次交易的发行价格进行调整。

董事会决定不对发行价格进行调整的，则公司后续不再对发行价格进行调整。

（

７

）发行股份数量调整

发行价格调整后，发行的股份数量随之进行相应调整。

（

８

）调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除权、除息事项

调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发行价格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则进行调整，发行股数随之进行相应调整，最终发行

股数以中国证监会最终核准的股数为准。

（二）发行股票数量

１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股份数量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以经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评估并经国务院国资委备案的评估结果为依据确定，根据评估结果，中钢制品院的交易价格为

２７

，

３４９．２５

万元，中

唯公司的交易价格为

４

，

８３８．５０

万元，湖南特材的交易价格为

９

，

１６９．８７

万元，中钢投资的交易价格为

１３２

，

４０２．２７

万元。以

１１．３１

元

／

股的发行价格计算，本公司拟向中钢制品工程发行

２４

，

１８１

，

４７６

股购买其持有的中钢制品院

１００％

股权、向中钢热能院发行

４

，

２７８

，

０７２

股购买其持有的中唯公司

１００％

股权、向冶金矿业发行

８

，

１０７

，

７５４

股购买其持有的湖南特材

１００％

股权、向中钢股份发行

１１７

，

０６６

，

５５１

股购买其持有的中钢投资

１００％

股权。

最终发行数量以经国务院国资委批准、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数额为准。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本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上述发行股份数量将根据发行价格及有关交易规则进行相应调整，具体公式见上述。

２

、非公开发行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股份数量

本公司将以询价方式向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其它境内法人投资者和自然人等共计不超过

１０

名符合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额的

１００％

。发行价格按照现行相关规定办理，具体发行数量由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与独立财务顾问协商确定。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本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上述发行股份数量将根据发行底价及有关交易规则进行相应调整，具体公式见上述。

３

、零股处理方案

发行股份的数量应为整数，精确到个位。若依据计算公司确定的发行股份的数量不为整数的应向下调整为整数，其中不足一股的余额由中钢天源以现金分别向交易对方支付。

（三）锁定期安排

根据中钢制品工程、中钢热能院、冶金矿业和中钢股份签署的承诺，本次交易完成后，上述交易对方因本次交易获得的新增股份自该新增股份发行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本次发

行结束后，于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所派生的股份（如因上市公司分配股票股利、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原因新增取得的股份）亦遵守上述锁定安排。锁定期满后按照中国证监会及

深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上述交易对方同时承诺：本次交易完成后

６

个月内如上市公司股票连续

２０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或者交易完成后

６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其持有

公司股票的锁定期自动延长至少

６

个月。

因公司送股、转增股本而取得的新增股份，亦遵守上述锁定日期安排。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的股份上市后还应当遵守证券监管部门其他关于股份锁定的要求。

符合条件的不超过

１０

名特定投资者认购的本公司股份，自该等股份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转让。锁定期届满后，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相关规定执行。

四、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和关联交易，不构成借壳上市

本次交易上市公司拟购买标的资产的评估值为

１７３

，

７５９．８９

万元，上市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期末资产总额为

６０

，

８３８．８５

万元，拟注入资产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

计年度（即

２０１４

年）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超过

５０％

。因此，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在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中，中钢股份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中钢制品工程和中钢热能院为中钢股份全资子公司；冶金矿业为中钢股份控股股东中钢集团出资设立的全民

所有制企业。故本次交易也构成关联交易。根据《重组办法》的相关规定，在上市公司审议本次交易的董事会表决过程中，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意见。在上市公

司审议本次交易的股东大会表决时，关联股东所持股份将回避表决。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为中钢股份，直接持股比例为

２５．９４％

，并通过中钢马矿院间接持有

８．２８％

，实际控制人为中钢集团；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仍为中钢股份和中钢集团。本次交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因此本次交易不构成借壳上市。

五、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触发要约收购义务

根据《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不考虑配套融资因素，本次重组完成后，中钢股份及其一致行动人中钢制品工程、中钢热能院、冶金矿业、中钢马矿院合计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比例触发了

要约收购义务。中钢股份及其一致行动人已分别作出书面承诺：自本次发行股份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其在本次发行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

中钢股份及其一致行动人豁免本次要约收购义务尚需经过上市公司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审议通过。

六、本次交易标的的利润补偿安排

中钢制品工程、冶金矿业和中钢股份分别对中钢制品院、中唯公司、中钢投资自资产交割日（交易对方持有的标的公司

１００％

股权过户至公司名下之日）起连续三个会计年度（含资产交

割日当年）（以下简称“利润承诺期”，如资产交割日在

２０１６

年度的，利润承诺期为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及

２０１８

年度，如资产交割日在

２０１７

年度的，则利润承诺期为

２０１７

年度、

２０１８

年度及

２０１９

年

度）作出承诺，具体如下：

（

１

）中钢制品院

中钢制品工程承诺，中钢制品院在利润承诺期经审计合并报表中扣除非经常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不低于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并经国务院国资委备

案的《资产评估报告》载明的相对应年度的预测净利润数；

中钢制品工程同意，如果经公司聘用的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核确认及出具《专项审核报告》，并依照下述公式计算出当年应补偿股份数后，中钢制品工程应当以其

通过本次交易获得的公司新增股份进行股份补偿，中钢制品工程按照约定的补偿义务以公司本次向其发行的新增股份总数为限。补偿计算方式为：

Ａ

、当年应补偿金额

＝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

－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数）

÷

利润承诺期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数总和］

×

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

－

已补偿金额；在逐年补偿

的情况下，各年计算的应补偿金额小于

０

时，按

０

取值，即已经补偿的金额不冲回。

Ｂ

、当年应补偿股份数

＝

当年应补偿金额

÷

本次发行价格

公司应在补偿当年年度报告公告后一个月内就股份回购事宜召开股东大会。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由公司以人民币

１

元总价回购中钢制品工程每一年度最终应补偿股份并按照有

关法律规定予以注销。

如果公司在利润承诺期内实施送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的，则补偿股份的数量调整为：按上述公式计算的应补偿股份数

×

（

１＋

送股或转增比例）。

（

２

）中唯公司

中钢热能院承诺，中唯公司在利润承诺期经审计合并报表中扣除非经常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不低于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并经国务院国资委备案的

《资产评估报告》载明的相对应年度的预测净利润数；

中钢热能院同意，如果经公司聘用的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核确认及出具《专项审核报告》，并依照下述公式计算出当年应补偿股份数后，中钢热能院应当以其通过

本次交易获得的公司新增股份进行股份补偿，中钢热能院按照约定的补偿义务以公司本次向其发行的新增股份总数为限。补偿计算方式为：

Ａ

、当年应补偿金额

＝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

－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数）

÷

利润承诺期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数总和］

×

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

－

已补偿金额；在逐年补偿

的情况下，各年计算的应补偿金额小于

０

时，按

０

取值，即已经补偿的金额不冲回。

Ｂ

、当年应补偿股份数

＝

当年应补偿金额

÷

本次发行价格

公司应在补偿当年年度报告公告后一个月内就股份回购事宜召开股东大会。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由公司以人民币

１

元总价回购中钢热能院每一年度最终应补偿股份并按照有关

法律规定予以注销。

如果公司在利润承诺期内实施送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的，则补偿股份的数量调整为：按上述公式计算的应补偿股份数

×

（

１＋

送股或转增比例）。

（

３

）中钢投资

中钢股份承诺， 中钢投资在利润承诺期经审计合并报表中扣除非经常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不低于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并经国务院国资委备案的

《资产评估报告》载明的相对应年度的预测净利润数；

中钢股份同意，如果经公司聘用的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核确认及出具《专项审核报告》，并依照下述公式计算出当年应补偿股份数后，中钢股份应当以其通过本次

交易获得的公司新增股份进行股份补偿，中钢股份按照约定的补偿义务以公司本次向其发行的新增股份总数为限。补偿计算方式为：

Ａ

、当年应补偿金额

＝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

－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数）

÷

利润承诺期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数总和］

×

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

－

已补偿金额；在逐年补偿

的情况下，各年计算的应补偿金额小于

０

时，按

０

取值，即已经补偿的金额不冲回。

Ｂ

、当年应补偿股份数

＝

当年应补偿金额

÷

本次发行价格

公司应在补偿当年年度报告公告后一个月内就股份回购事宜召开股东大会。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由公司以人民币

１

元总价回购中钢股份每一年度最终应补偿股份并按照有关法

律规定予以注销。

如果公司在利润承诺期内实施送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的，则补偿股份的数量调整为：按上述公式计算的应补偿股份数

×

（

１＋

送股或转增比例）。

七、本次交易方案的风险提示

（一）本次交易可能取消的风险

１

、剔除大盘因素和同行业板块因素影响，本公司股票价格在股价敏感重大信息公布前

２０

个交易日内未发生异常波动。尽管公司已经按照相关规定制定了保密措施，并对本次交易的内

幕信息知情人在本公司股票停牌前

６

个月内买卖股票的情况进行了自查，但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过程中，仍存在因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或异常交易可能涉嫌内幕交易而致使本次资产重组被

暂停、中止或取消的可能。

２

、若交易过程中，标的资产业绩大幅下滑，或出现不可预知的重大影响事项，则本次交易可能无法按期进行。如果本次交易无法进行或如需重新进行，则交易需面临重新定价的风险。

３

、其他原因可能导致本次交易被暂停、中止或取消的风险。

（二）本次交易的审批风险

本次交易已经上市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尚需多项条件满足后方可实施，包括但不限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方案、

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方案等。截至本交易报告书签署之日，前述审批事项尚未完成，能否获得相关的批准或核准，以及获得相关批准或核准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因此，本次交易能

否最终成功实施存在不确定性，提请投资者关注上述风险。

（三）标的资产业绩补偿承诺实现的风险

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主要交易对方基于标的公司目前的经营能力和未来的发展前景，以及收购完成后与上市公司协同效应对标的公司的业绩作出承诺，利润承诺期

内承诺净利润根据《资产评估报告》所列明的预测净利润为依据确定。

１

、根据《资产评估报告》，中钢制品院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

２０１８

年度和

２０１９

年度合并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分别为

２

，

７６２．５０

万元、

３

，

１１０．８７

万元、

３

，

５４１．８３

万元和

４

，

１６５．０９

万元；如资产交割

日在

２０１６

年度的，利润承诺期为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及

２０１８

年度；如资产交割日在

２０１７

年度的，利润承诺期为

２０１７

年度、

２０１８

年度及

２０１９

年度；

２

、根据《资产评估报告》，中唯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

２０１８

年度和

２０１９

年度合并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分别为

６８０．５８

万元、

７２０．８８

万元、

７７６．２０

万元和

８３５．４３

万元；如资产交割日在

２０１６

年

度的，利润承诺期为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及

２０１８

年度；如资产交割日在

２０１７

年度的，利润承诺期为

２０１７

年度、

２０１８

年度及

２０１９

年度；

３

、根据《资产评估报告》，中钢投资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

２０１８

年度合和

２０１９

年度并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分别为

１２

，

３３８．８２

万元、

１２

，

４１２．３４

万元、

１２

，

５１０．８４

万元和

１２

，

７１４．７３

万元；如资产交

割日在

２０１６

年度的，利润承诺期为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及

２０１８

年度；如资产交割日在

２０１７

年度的，利润承诺期为

２０１７

年度、

２０１８

年度及

２０１９

年度。

除自身经营外，标的资产未来盈利的实现还受宏观经济、市场环境、监管政策等因素影响。业绩承诺期内，如以上因素发生较大变化，则标的资产存在业绩承诺无法实现的风险，可能导

致本交易报告书披露的上述交易对方业绩承诺与未来实际经营情况存在差异，对上市公司股东利益造成损害，特别提请投资者注意。

（四）宏观经济风险

自

２０１５

年以来，国际宏观经济低迷。发达国家债务沉重，需求萎缩，市场预期美联储缩减回购规模的概率上升，将引发新一轮风险规避潮，导致市场的投资策略转为保守；同时，国内经济

增长放缓，面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大改革。上述宏观经济的不利变化均可能对上市公司及标的资产的主营业务产生不利影响。

（五）募集配套资金未能实施或募集金额低于预期的风险

本公司拟采用询价发行方式向不超过十名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总金额不超过

１５３

，

０８８

万元。根据拟募集配套资金的金额及发行底价计算，公司拟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

份数量不超过

１３

，

１７４．５３

万股。受资本市场影响，募集配套资金能否顺利实施存在不确定性。

在募集配套资金未能实施或募集金额低于预期的情形下，本公司将以自有资金或采用银行贷款等融资方式解决在建筹建项目的实施，若本公司采用上述融资 方式，将会带来一定的

财务风险及融资风险。

（六）股票价格波动风险

股票市场价格的波动，不仅取决于企业的经营业绩，还受宏观经济、银行利率、市场资金供求状况、投资者心理预期等因素的影响。此外，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国内市场也会随着国际

经济形势的变化而波动。针对上述情况，上市公司将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和《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真实、准确、及时、完整、公平地向投资者

披露有可能影响上市公司股票价格的重大信息，供投资者做出投资判断。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谨慎参与投资。

（七）业务整合风险

本次交易完成后中钢制品院、中唯公司、湖南特材和中钢投资将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根据目前的规划，公司原主营业务仍将保持其经营实体存续。

１

、“科技

＋

资本”的整合风险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的主营业务将由重组前的单一主业变更为新材料业务与金融投资业务，上市公司将成为中钢集团“科技

＋

资本”战略落地实施的主要平台，各科技新材产业子公

司与中钢投资的资本力量整合后，有望形成科技引导产业、产业回馈资本的良性循环。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将根据实际情况，从公司经营和资源配置等角度出发，对新材料业务与金融

投资业务的业务分工、管理团队、资金运用及管理部门等进行优化整合，以提高本次重组的绩效。虽然标的公司中钢投资与上市公司同为中钢集团的控股子公司，但金融投资业务与新材料

业务在管理模式、运营模式和盈利模式等方面有存在诸多不同，管理层在人员构成、知识构成、专业能力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本次交易后的整合存在一定的复杂性，能否顺利实施存在不

确定性。

２

、新材料业务的整合风险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的新材料业务板块除原有的磁性材料、磁器件、磁分离相关配套设备和磁电机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业务外，将增加金属制品、军工及不锈材料的研究与开发业务，

质检及信息技术的服务业务，芴系功能材料的芴酮业务，冶金自动化业务，以及锰系产品的开发和深加工业务。虽然标的公司中钢制品院、中唯公司和湖南特材与上市公司同为中钢集团的

控股子公司，且属于相同的业务板块，但在企业文化、管理制度、业务开拓及销售网络布局等方面存在诸多不同，产品的类别、生产和研发也存在一定差异。因此，新材料业务板块的整合存

在一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综上，本次交易后的整合存在一定的复杂性，能否顺利实施存在不确定性，协同效应可能无法全部有效发挥，整合可能无法达到预期效果，可能影响上市公司和

／

或各标的公司的经营与

发展，提请投资者注意业务整合风险。

（八）公司治理风险

本次交易完成前，中钢股份和中钢马矿院合计持有本公司

３４．２２％

的股权，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中钢集团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本次交易完成后，中钢股份仍是控股股东，中钢集团仍拥有

对本公司实际控制权。

因此，虽然上市公司已经对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制定了一系列措施，但如果中钢股份利用其控股地位，通过行使表决权和管理职能对公司的决策进行控制，不恰当地

影响公司的经营管理，仍可能对本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造成损害。

（九）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风险

上市公司制定了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投向的详细规划，为增强重组完成后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及可持续发展能力，上市公司拟募集配套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公司及各标的公司

的募投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

如果市场环境不发生重大变化，配套资金募集顺利且相关项目得以如期实施，将有助于实现公司技术革新、提升产能，并进一步扩大市场份额。虽然上市公司已结合相关细分行业近年

来迅猛增长的背景对项目的必要性、可行性做了充分论证，但是受市场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在完成技术革新、提升产能，并进一步扩大市场份额以后，上市公司是否能达到预期的盈利水平

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募集配套资金完成后，标的资产的基本经营模式和盈利模式不会发生改变，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涉及具体产品的研发模式、服务模式、销售模式等可能

会根据项目具体实施情况进行一定程度调整，上市公司需要时间适应商业模式的微调，因此可能会给生产经营带来一定风险。

（十）冶金矿业未对湖南特材进行业绩承诺、未安排利润补偿的风险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之一湖南特材

１００％

的股权拟以成本法评估值为定价依据，交易对方冶金矿业未对湖南特材进行业绩承诺、未作出利润补偿安排，上市公司提醒投资者关注此风

险。

（十一）其他风险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亦存在其他包括但不限于交易对方违约、交易对方不诚信等在内的其他风险，提请投资者注意。针对该风险，本公司已委托了独立财务顾问中银证券等中介机构对

交易对方的诚信状况，标的资产的财务状况、盈利能力等进行了尽职调查。同时，为有效约束各交易对方、以免因交易对方违约给上市公司及投资者带来风险，《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中

约定，任意对方违反协议约定（包括但不限于泄密、内幕交易、故意违约）导致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终止或取消，进而使上市公司承担或遭受任何损失、索赔及费用的，违约方应以现金方式向

上市公司足额赔偿。

八、本次重组主体不存在《关于加强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的暂行规定》第十三条不得参与任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情形

本次交易的相关主体未曾因涉嫌与资产重组相关的内幕交易被立案调查或者立案侦查且尚未结案，最近

３６

个月内未曾因与资产重组相关的内幕交易被中国证监会作出行政处罚或者

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本次交易的相关主体均不存在《关于加强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的暂行规定》第十三条不得参与任何上市公司资产重组情形。

九、中钢集团正在进行债务重组

受宏观经济下行、钢铁行业整体亏损等外部因素影响，中钢集团受累于沉重的历史包袱，

２０１４

年下半年起产生了贷款逾期。目前，中钢集团处于债务重组过程中，债务重组可能对本次交

易债权人同意函获取等事项产生影响，受制于债务重组过程及结果的不确定性，可能会对本次交易产生不利影响。

十、本次重组已履行的及尚未履行的程序

本次交易已获得上市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和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本次交易已经获得国防科工局对重组方案的原则同意和信息披露豁免的批准，批复文件标

号分别为科工计［

２０１５

］

１１２６

号和科工财审［

２０１５

］

１２７１

号。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的批准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１

、国务院国资委批复同意；

２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同意本次交易，并同意中钢股份及其一致行动人免于以要约收购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释义

本交易报告书中，除非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在交易报告书中，部分合计数与各加计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有差异，这些差异是四舍五入造成的。

一、一般释义

公司、本公司、上市公司、中钢天源 指 中钢集团安徽天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钢集团 指 中国中钢集团公司

中钢资产 指 中钢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中钢股份 指 中国中钢股份有限公司

中钢马矿院 指 中钢集团马鞍山矿山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钢制品工程 指 中钢集团郑州金属制品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中钢制品院 指 中钢集团郑州金属制品研究院有限公司

奥赛公司 指 广州市奥赛钢线科技有限公司

奥威公司 指 中钢集团郑州奥威钢线科技有限公司

中钢热能院 指 中钢集团鞍山热能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唯公司 指 中唯炼焦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冶金矿业 指 中国冶金矿业总公司

湖南特材 指 湖南特种金属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特材厂 指 湖南特种金属材料厂

中钢投资 指 中钢投资有限公司

中钢投上海 指 中钢投上海有限公司

华一科技 指 北京华一科技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华隆典当 指 北京华隆典当有限责任公司

谨信投资 指 谨信投资有限公司（

ＰＲＯＶＩＤＥＮＴ ＦＡＩＴＨ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ＬＩＭＩＴＥＤ

）

标的资产 指 中钢制品院、中唯公司、湖南特材和中钢投资这四家标的公司

１００％

股权

标的公司 指 中钢制品院、中唯公司、湖南特材及中钢投资

交易对方 指 中钢制品工程、中钢热能院、冶金矿业及中钢股份

本次交易、本次重组 指 中钢天源发行股份购买中钢制品院

１００％

股权、中唯公司

１００％

股权、湖南特材

１００％

股权和中钢投资

１００％

股权，同时募集配套资金

《购买资产协议》 指 上市公司与各交易对方签署的《中钢集团安徽天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 指 上市公司与各交易对方签署的《中钢集团安徽天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指

上市公司与中钢制品工程、中钢热能院和中钢股份分别签署的《中钢集团安徽天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盈利预测

补偿协议》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指

上市公司与中钢制品工程、中钢热能院和中钢股份分别签署的《中钢集团安徽天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盈利预测

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交易报告书、《交易报告书（草案）》 指 《中钢集团安徽天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审计、评估基准日 指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３１

日

证监会、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交易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登记结算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国务院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防科工局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

商务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公安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

报告期、两年一期 指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１－８

月

独立财务顾问、中银证券 指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君致律师 指 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

中天运 指 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联评估 指 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亿元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组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修订）

《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１４

年修订）》

《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指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格式准则第

２６

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２６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

《财务顾问业务指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财务顾问业务指引（试行）》

二、专业释义

ＳＡＥ９２５４

指 美国汽车工程师协会（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Ａｕｔｏｍｏｔｉｖ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ｓ

）的不锈钢和耐热钢的钢号标准中的

９２５４

牌号产品

５５ＣｒＳｉ

指 含硅、含铬的低合金钢

８Ｃｒ１７Ｍｏ

指 含铬、钼的马氏体不锈钢

期现套利 指

利用期货市场和现货市场针对同一交易品种，由于参与人员、交易模式、贸易方式、时间效率等原因，两者价格经常出现不同步，但临近到

期交割日时又会收敛趋于一致的原理来赚取期货市场和现货市场的差价

跨期套利 指 在同一市场同时买入和卖出同种商品不同交割月份的期货合约，以期在有利时机将这两个交割月份不同的合约对冲平仓而获利

跨品种套利 指

在某些存在很强的关联性的商品之间的价差远远超过（低于）正常差价，买进某一相对偏低的商品，卖出另一相对偏高商品，待两者价差

恢复到合理水平时获利平仓

跨市场套利 指

指同一商品在不同的市场（或地域）的价差超过合理差价，就买进相对便宜地方的商品，卖出另外相对较高地方的商品，待两者价差恢复

到合理水平时获利平仓或者通过实物商品的进口来实现利润。

量化对冲策略 指

建立股票投资组合的同时卖空股指期货，目的在于降低资产组合净值变动与股票市场涨跌的相关性，投资收益主要来源于股票组合相对

于股指的超额收益

第一章 本次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的背景和目的

（一）本次重组的背景

为加快推进中钢集团内部业务结构调整、着力优化资本结构，中钢集团拟以中钢天源为核心，整合旗下新材料业务板块及投资服务板块，实现优质业务资产证券化。

本次拟注入中钢天源的新材料板块业务包括质检及信息服务业务、特种钢丝业务、芴酮业务、冶金自动化业务和磁性材料业务；拟注入中钢天源的投资服务板块业务包括期现贸易业

务、证券投资业务、资产管理业务、期货投资业务和典当业务。

本次重组拟注入的业务中，质检及信息服务业务及冶金自动化业务在技术方面均处于国内领先地位；特种钢丝业务及芴酮业务均属细分市场龙头，具有广阔的市场空间；磁性材料业

务在与上市公司现有业务整合后将跃居国内行业第一，其市场推广、渠道覆盖及定价能力将较重组前显著提升；投资服务板块业务具有较强的盈利能力。

因此，对中钢天源进行资产重组，为实现新材料业务及投资服务业务进一步优化升级创造有利条件，将上市公司打造成为集团旗下“科技

＋

资本”的资本运作及发展平台，以合理的价格

筹集到其发展所需资金，打造其优势核心竞争力，既是中钢集团当前扭亏增盈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也是改革脱困的一项重要举措。

（二）本次重组的目的

１

、形成“科技

＋

资本”的双业务核心

本次重组完成后，上市公司将以“科技

＋

资本”为业务核心，主营业务由重组前的新材料单一主业经营变更为新材料业务与投资服务业务双主业经营。本次重组完成后，中钢集团旗下的

新材料业务将共享上市公司这一资本平台的融资优势，后续的产品研发与市场化过程将得到资本的强力支持；同时，本次重组拟注入的投资服务板块业务未来将承担为上市公司新材料业

务持续助力的职能，将通过多种投融资方式的灵活结合，在上市公司内部及体外发掘、孵化并培育新兴产业企业，在做强上市公司业务的同时，择机通过并购重组等方式将培育成熟的新业

务纳入上市公司体系，源源不断地为上市公司持续提供业绩增长点，实现以资本促动科技发展，以科技发展回馈资本投入，实现资本与科技相互促进长远发展的良性循环。

２

、成为国内软磁材料领域的行业龙头

本次重组前，中钢天源和湖南特材分别是国内磁性材料领域各细分市场的龙头企业。本次重组完成后，上市公司将成为国内软磁材料领域的领先企业，在市场推广、渠道覆盖、产品细分

类型及定价能力等方面的优势将进一步提升。

３

、实现软磁材料领域整合效应

本次重组完成后，上市公司将成为国内软磁材料领域的领先企业，在市场推广、渠道覆盖、产品细分类型及定价能力等方面的优势将进一步整合与优化。同时，上市公司也能依托其管理

和销售方面的经验、优势及资源，对湖南特材现有的管理体系和销售模式进行改造和升级，充分发挥湖南特材产能和技术研发的优势，实现整合效应并提升湖南特材的盈利能力。

４

、彻底解决公司与湖南特材在普通四氧化三锰业务领域存在相同的情形

根据中钢集团于

２０１１

年出具的《中国中钢集团公司关于锰系列产品业务相关问题的说明》，中钢天源与湖南特材在普通四氧化三锰业务领域存在相同的情形，但由于两者客户对象、产

品定位的差异，并未发生实质性商业竞争，因此，中国冶金矿业总公司和中钢天源的锰系列产品业务不构成实质性同业竞争。为了彻底解决上述业务相同的情形，并基于中钢集团的相关承

诺，在本次交易中由中钢天源向冶金矿业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湖南特材

１００％

的股权。本次重组完成后，公司将彻底解决与湖南特材在普通四氧化三锰业务领域存在相同产品的情形。

５

、进一步提升上市公司的技术和研发能力

本次重组拟注入的质检及信息服务业务、冶金自动化业务在技术和研发方面均处于国内领先地位，本次重组完成后，上市公司的技术和研发能力将进一步增强。

６

、增加未来的业绩增长点

本次重组拟注入的特种钢丝业务及芴酮业务均在国内各自细分市场占主导地位，属于各细分市场的龙头企业，未来该等产品市场空间广阔，成为上市公司未来业绩的增长点。

二、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下转B1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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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交易对方 交易对方住所（通讯地址）

中钢集团郑州金属制品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化工路

２６

号

１０

号楼

１－４

层

中钢集团鞍山热能研究院有限公司 鞍山市鞍千路

３０１

号

中国冶金矿业总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广渠路

３３

号院

中国中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海淀大街

８

号

Ａ

座

１９

层

独立财务顾问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签署日期:2016年2月23日


